
？ 专埋论文 ？

“

清室优待条件
”

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
＊

——基于北 京政 变 后摄政 内 阁 逼 宫 改约 的分析

杨天宏

内容提要 北 京政变 后 摄政 内 阁 逼宫 改 约 ， 在胡适及摄 阁 支持者之 间 引 发
一

场清 室 优待

条件的 法律 性质 与 违约 责任之争 ， 留下诸 多 法史 悬疑 。 结合史 实 与 法理分析可 知 ， 优待条

件是民 、清双方商订 的双边法政协议 ， 非如论争一 方及后 来 学者所 言 ， 仅 系 民 国 施 与 逊清

皇帝 的 片 面 恩惠 ，
可单 方修改 。 就协议执行 而言 ， 清 室 固 常爽 约 ，但条件本身 含混不 清 ， 易

生歧义 ，
亦有 以 致之 ， 而 指 责清 室 违约 的 民 国 方 面 也 长 期 违约 欠 款 。 至 于条件修改 ， 不仅

摄 阁 所提诸如 清帝复辟应 负 刑 责 及清室 未履约 移 宫 一类 理 由难 尽 成立 ，修 改手续也成 问

题 。 根本上 言 ， 在 不敢承认所为 系
“

革命
”

事 实 上也不具
“

革命
”

含义 因 而 问题 巳被 当 事人

纳入既有 法律框架 内认知 的 前提下 ，摄 阁 的 成立本身 已 不 被认 为
“

合法
”

。 行为 主体既 非
“

合 法
”

产 生 ，修改优待条件 自 然谈不上有 法律依据 。

关键词 清 室优待条件 北 京政 变 摄政 内 阁 法律性质

1 9 2 4 年 Ｈ） 月 2 3 日 ，正当直奉战争进行至直方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 ，本属直系阵营的冯玉祥

班师回京 ，发动政变 ，控制都城 ， 囚禁总统 ，
组成 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 。 数 日之后 ，黄郛摄阁以

大总统名义 向溥仪出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
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 ，将其逐出宫禁 ，并将皇室优

待费由原定每年 4 0 0 万元改为 5 0 万元 。
①

这场政治变故 ，
被部分当事人和一些史家称为

“

首都革命
”

，认为是在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 虽

然冯的行为能否称得上
“

革命
”

一直有人表示怀疑 ，但所激起的剧烈政治思想震荡及产生的深远历

史影响却不容忽略 。

“

首都革命
”

甫发 ，

一

场激烈的有关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之争便随之展

＊ 本课题研究为 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 目

“

民 国前期的法律 与政治
”

的阶段性成果 。

① 摄政 内 阁所颁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 内容如下 ： 今 因 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 ，
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庋仍 存于今

曰
， 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 第

一条 、 大清宣 统帝从 即 曰 起
，
永远废除皇帝尊号 ，

与 中华 民国 国 民在法律上 享有 同 等一切之权

利 。 第 二条 、 自本 条件修正后 ， 民国 政府每年补助清室 家用五十万元 ，并特 支 出二 百万元开 办北京 贫民工厂 ，尽先收容旗箨 贫民 。

第 三条 、 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 三条 ，即 日移 出宫禁
，
以后得 自 由 选择住居 ，但民 国政府仍 负 保护责任 。 第 四条 、 清室之宗庙 、 陵

寝永远奉祀 ， 由 民国 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 第 五条 、 清室私产
，
归 清室完全享有 ， 民国政府 当 为 特别保护

；
其一切公产

，
应归 民国政府

所有 。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 （
1幻 4 年 1 1 月 5 Ｂ 大总统令公布 ） ， 《 司 法公报 》 第 1 9 9 期 ，

“

例规 ． 宪法
”

， 1
9 2 4 年 Ｉ Ｉ 月

， 第 1

一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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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参加论争者主要包括胡适以及站在其对立面的周類生 、王世杰 、周叔禺 、马叙伦 、周淦 、钱玄同 、

李书华 、李宗侗等人。

一些事件当事人如段祺瑞 、王正廷、唐绍仪 、庄士敦也卷人争论 。 清室方面 ，

宝熙以 内务府名义致函北上至京的孙中山 ，辨析优待条件性质 ，请求维持原案 。 孙中山则通过秘书

处发表声明 ，表示立场 。 社会上 ，有关讨论更为热烈 ，
支持者成立 了

“

反对清室优待大同盟
”

，声援

政变后组建的临时政府 ，
反对者亦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 同意见 。 优待条件修改的影响甚至及于国

夕卜 ，

一些 自认为与此有关系的国家纷纷向摄政内阁询问缘故 ，表示关切 。
① 问题的重要性及影响可

见一■

斑 。

学术界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 除当时学者从学理事实两面展开争论之外 ，

1 9 4 2 年

曾有学者发表专论 ，详述颠末 。
？ 以后数十年 ，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

性 ，相继参与探讨 ，推出大量论著 。 其中吴瀛的 《故宫尘梦录 》 ，吴相湘的 《清帝退位与 出宫经过 》 ，

胡平生的 《 民国初期的复辟派 》等著作 ，钩沉史料 ，还原历史 ，对于厘清事件真相颇具参考价值。 近

年来中外学者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 ，从问题探讨角度 ，
展开思考 ，提出新见 ，亦富启发意义 。

③

不过尽管既有研究对厘清事实作了必要的铺垫 ，
却也存在明显缺憾 。 主要问题在于脱离优待

条件订立过程 ’仅凭颁布者身份及条件内容判断其性质 ，颇类离开程序谈实体 ，
言虽雄辩

，
却鲜得要

领
；
对于清室

“

违约
”

的指控未能听取受控方辩解 ，
且很少注意到民 国政府其实也没有遵守条件规

定这
一

事实 ；对优待条件修改是否
“

合法
”

与摄政内阁本身
“

合法性
”

的关联 ，缺乏起码的研究照应 ；

在研究方法上 ， 即便综合性差强的学者 ，
也多为分别研究优待条件的订立或修改 ，很少将其作为

一

个完整的历史存在来认知 。 凡此种种 ，
导致当时各界激烈争论的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

问题 ，
至今仍然悬疑 ，

无以定谳 。

本文拟结合法史 ，略献刍荛 ，希望于这
一

重要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

一

、 优待条件的性质之争及所留悬疑

有关争论始于胡适给摄政内阁 的
一

封抗议信 。 1 9 2 4 年 1 1 月 5 日 ，
即事变发生当天 ，胡适致函摄

阁外交总长王正廷说 ：

“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 ，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

抗议的话 。 今 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将军包围清宫 ，逐去清帝
；
我初不相信 ’后来打听 ，才知道是实 。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 ，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 ，条约的关系 。 条约可以修正 ，可以

废止 ，但堂堂的民国 ，欺人之弱 ’乘人之丧 ’ 以强暴行之 ，这真是民国史上的
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

”

④

4 天后 ，该函发表在北京《晨报》上 。 胡适在函 中 除表达对冯军违反道义 、 以强凌弱 的
“

抗议
”

夕卜 ，
还对清室优待条件做出系

“

国 际条约
”

，关乎
“

国际信誉
”

的性质判断 。 由于胡适新文化运动领

袖 的特殊身份和近期与溥仪过从甚密 的各种传闻 ，其将信函公诸报端无异惹火烧身 ，很快引来各方

面的严厉批评 ，并触发了
一

场激烈的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之争 。 耐人寻味的是 ， 出来向胡适挑战者

① 记者 ： 《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之经过》 ， 《 国闻 周报》 第 1 卷 第 1 6 期
，

1 9 2 4 年 1 1 月 1 6 曰
， 第 5

—

8 页 。

② 刘 黄 ： 《优待清室条件及反响》 ， 《 杂 志》 第 1 0 卷第 3 期
，

1 9 4 2 年 1 2 月 1 0 曰
， 第 3 1 

—

3 9 页 。

③ 吴相湘
： 《清帝退位与 出 宫经过 》 ， 《晚清宫廷与人物 》 ，

中 国 工人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胡 平生

： 《 民 国初期 的复辟派 》 ， 台北 ，

学生书局 1 9 8 5 年版
；
秦 国经 ： 《逊清 皇室轶事 》 ，紫禁城 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吴瀛 ： 《

故宫 尘 梦录 》 ， 紫禁城 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有参考

价值的论文主要有 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 《

“

清室优待条件
”

小考》 （ 未刊稿 ）
， 第 二届

“

中 华民 国 史高峰论坛
”

会议论文 ，
四 川成

都 2 0 1 3 年
；
喻大华《 〈清室优待条件 〉新论——兼探溥仪潜往 东北的

一个原因 》 ， 《近代史研究》
1 9 9 4 年第 1 期

；喻大华《论民国政府处

理逊清皇室 的失误 》 ， 《史 学月 刊 》 2 0 0 0 年 第 3 期
；
李坤春《王孙归不 归 ？

一溥仪 出宫与 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 ， 《 南京大学学报》 2 0 1 2

年 第 5 期 。

④ 胡适 ： 《致王正廷》 （
1 9 2 4 年 1 1 月 5 曰

） ，耿云志 、欧阳哲生编 ： 《胡适书信集 》上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1 9 9 6 年版
，第 3 4 5

—

3 4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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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 室优待 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违 约责任

首先是胡适的北大同事 。

胡适信函刊出
一周后 ，北大物理系教授李书华 、法文系教授李宗侗联名致函胡适 ，除对废除溥

仪帝号并将其逐出宫禁表示
“

绝对赞同
”

外 ，
也表达了对优待条件性质的认知 ， 指出 ：

“

清室优待条

件 ，
乃非牛非马 ，

不伦不类 ，古今中外独
一无二的

一

种条件 。 这是民 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 ， 与国际条

约的性质 ，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

” ①

如果说二李只是以信函交换意见 ，周類生 、王世杰 、宁协万等人发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意见则将

争论上升到学理层面 。 事变发生翌月 ，
北大政治系教授周鲠生在 《现代评论》 上发表文论 ，就修改

优待条件是否合法展开讨论 ，认为要解答这一问题 ，须辨清室优待条件的性质 。 若是国际条约 ，片

面改废当然会发生违反法律义务的问题 ，但优待条件并非国 际条约 ， 因条约是
“

国家间 的契约
”

，清

室不是
一

个国家 ，与民 国并未立于
“

对等立约之地位
”

，故国际条约说不能成立 。
②

与周鲠生
一

样 ，
北大法律系教授王世杰也不认同胡适的说法 ，他专门写 了 《清室优待条件的法

律性质 》

一

文 ， 申论己见 。 认为一种协议是否构成 国际条约 ，须看缔约各方是否享有缔约资格 。 享

有缔约资格者虽不限于独立国家 ，但若不具此资格 ，则须经
一

个或数个独立国赋予 。 清室既非独立

国家 ，亦未经任何独立 国家赋予缔约国资格 。 若强认优待条件系国际条约 ，
只能假定清室为大清帝

国 ，假定优待条件为大清帝 国与中华民 国缔结的条约 。 但在 同一中国土地上 ， 岂能同时存在中华民

国与大清帝国两个独立国家 ？ 此一假定不能成立 ，

一

目 了然 。
③

以研究国际法见长的北大及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宁协万也不认同
“

国际条约说
”

， 在读到胡适致

王正廷的信函后 ，他应邀到 中央大学讲演 ， 特意从国际法角度对优待条件是否为国际条约做了分

析 。 指出 ：
所谓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 乃国家与国家缔结 ，经代表 国家主权的元首批准成立的法律文件 ，其

成立之要素有二 ：第
一

，须当事方皆为 国家 ；
第二

，批准条约者为代表国家主权的元首 。 而所谓 国

家 ’ 须具备领土、国 民 、主权三要素方能成立并因此成为国际法上 的主体
， 同时始有代表国家主权的

元首履行条约之批准 。 辛亥鼎革后之宣统帝无领土 、无人民 、无政权 ， 已丧失作为 国际法上主体之

资格 ，故不能为缔结条约之当事者 。 以此衡量 ’优待条件不是国际条约 ，应无疑义 。
④

有关驳论尚 多 ，兹不赘列 。 基本上 ，从反方观察 ，尽管未对
“

国际条约说
”

引 为根据的民 国 以
“

待遇外国君主之礼
”

待遇清皇室的规定做出实质性回应 ，但在优待条件
“

不是国际条约
”

这
一结论

上
，
已大致趋同 。 鉴于上

一

阶段讨论得出 的只是
“

负判断
”

（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 尚未对优待条件做

直接定性 ，
相关论者在 自认为已否决

“

国际条约
”

说之后 ，
又对条件的性质展开讨论 。 不过与围绕

“

国际条约说
”

的讨论反方意见大体
一

致不 同 ， 在优待条件性质判断上 ，胡适的反对营垒却意见歧

出 ，莫衷
一

是 ，参与者亦 日 渐增多 ，
不再局限于

“

北大同仁
”

圈子内 。

在优待条件性质判断上 ， 周鲠生的观察视野相对较宽 ，意见也较独特 ，认为就实质而言 ，优待条

件不过是民国在新旧交替情势下 ， 作为政治善后的权宜办法 ，对国 中一姓人给予的
“

特典
”

，这是
“

片面的恩惠而非双边的协定
”

。 周指出 ，优待清室的做法 ，在世界历史上唯有意大利 的
“

教皇保障

法
”

（
Ｌａｗｏｆ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可与伦类 。 但罗马教皇的地位和清帝不 同
，教皇不是

“

亡国之君
”

，
而是世

界第
一

大宗派首领 。 取消
“

教皇保障法
”

有伤罗马教国家的情感及利益 ，而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纯属

民国 内政 ，
无与他国 ，

没有 国际干涉的余地 。 两者形式相似 ， 实质则截然不同 。 周 氏认为 ，无论从何

① 《 李书华 、 李 宗侗致 胡适》 （
1 9 2 4 年 ］ 1 月 1 9 日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中华民 国 史研究 室编 ： 《胡适来往 书 信选》

上
，
中华书局 1 9 7 9 年版 ， 第 2 7 7 页 。

② 周鲠生 ： 《清室优待条件 》 ， 《
现代评论》 第 1 卷 第 1 期 ，

1 9 2 4 年 1 2 月 1 3 曰 ， 第 7
—

1
0 页

。

③ 王世杰
： 《清室优待条件的 法律性质 》

，
《现代评论》第 1 卷 第 2 期

，

1 9 2 4 年 Ｉ 2 月 2 0 日 ， 第 9
—

1 0 页 。

④ 宁协万 ： 《清室优待条件是否 国 际条约 》
， 《 东方杂志》 第 2 2 卷第 2 号 ，

1 9 2 5 年 1 月 2 5 曰
， 第 1 4

一

1 5 页 。

3 9



＆成 ｊＬ游需 2 0 1 5 年第 1 期


种角度考虑 ， 均可断言 民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并非不合法的行为 。
？

周的
“

特典
”

说 ，得到曾为北大教授且两度担任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的呼应 。 马氏认为 ，

“

优待

条件
”

从名词上观察 ，可确定为辛亥鼎革之际民国 以清帝能及时让出政权许予的
一

份
“

优越之礼

品
”

。
？ 王正廷也提出与马氏近乎相同的意见。

？ 但王世杰对将优待条件类比
“

教皇保障法
”

，称其

只是
一

种政府
“

特典
”

的说法不表赞同④ ，
而倾向作

“

公法契约
”

的性质界定 。 认为这类契约与
“

私

法契约
”

相对待 ，就成立手续而言 ，须经 当事各方之
“

合意
”

，与可单凭 国家 自 由意志决定变更的普

通法律 、命令不同 。 优待条件一方面系因清室承诺退位而成立 ，

一

方面又无须清室同意始能变更及

废止 ，故可视为
“

公法契约
”

之一种 。
⑤

宁协万的思路比较独特 ，他从文字概念人手进行辨析 ，指 出
“

条件
”

二字 ， 可作
“

条例
”

解释 ，亦

可理解成
“

规则
”

，据此得出优待条件纯系
一

种
“

国内规则
”

的结论 。
？ 或许是对

“

规则
”

说的修正 ，

北师大的班延兆则表达了优待条件是
“

法律
”

的不同意见 。 认为法律的制定与取消 ，须经正 当手

续
，故应先行修改或废除该条件 ，再让溥仪出宫 ，

不当先驱他出宫 ，再议修改或废除 。 显然优待条件

的修改存在程序不合法的问题。 自称是
“

班君朋友
”

的川籍学者周淦提出异议 ，认为制定法律须经

国会议决及行政元首公布程序 ，
而优待条件的制订并非如此 ，

只是
“

满清和民 国两方面代表协商 ，

由 中华民 国政府公布
”

。 既然没有经过立法程序 ，
当然不叫法律 ；既非法律 ，修改与废除也就无须

依照法律立废之程序 。
？

从长时段观察 ，这次争论可看作张勋复辟失败后 ，各界人士就应否修改或取消优待条件所作讨

论的继续 。 以
“

国际条约
”

说为例 。 1 9 1 7 年 4 月 宪法会议开会 ，就有议员表达优待条件
“

属缔结条

约性质
”

的意见 。
⑧ 一年后 ，副总统冯国璋则表达了 因无

“

两国对待
”

，条约说不能成立 的相反主

张 。
⑨ 可见此说无论正反 ，均早有所本 。 而

“

法律说
”

及其驳论也并不新鲜 。 1 9 1 8 年初 ， 黎伯颜曾

撰文辨析 ，说法律以制订人类共同生活规范为原则 ，
必与一般人民或特殊阶级全体成员有关系而后

生约束效力 。 优待条件仅与清帝及皇室发生关系 ，故
“

法律说
”

不能成立 ， 充其量只是 国家限制 自

己统治权或赋予清室某种特权之宣言 。
⑩ 所谓

“

赋予特权之宣言
”

与周鲠生的
“

特典说
”

及马叙伦

的
“

礼品说
”

如出一辙 。

不过 ， 因此番论争是在优待条件业已修改之后发生 ，与此前只是为修改造舆论性质不同 ，讨论的

深度和激烈度也不可同 日而语 。 在这场论争中 ，反方明显居于优势 ，
不仅在优待条件是否

“

国际条约
”

① 周鲠生 ： 《 清室优待条件 》
， 《
现代评论》第 1 卷 第 1 期 ，

1 9 2 4 年 1 2 月 1 3 日 ， 第 7
—

1 0 页 。

② 马叙伦 ： 《清室优待条件之我 见》 ， 《晨报》六周纪念增刊
，

1 9 2 4 年 1 2 月 1 日 ， 第 3 2 3
—

3 2 4 页 。

③ 《 王正廷之谈话 ： 财政问题 与 清室事件 》 ， 《顺天时＾ ＿》 ，
1 9 2 4 年 1 1 月 1 4 曰

，
季啸风等编 ： 《 中华 民 国 史 史料外编 》 （ 以下略

作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广 西师 范大学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2 6 5 页 。

④ 王世杰认为 ， 周鲠生将优待条件类比 罗马
“

教皇保障法
”

，
不免抹视 罗马教皇的 特殊性质 。 罗 马教皇在 意大利 1

8 7 1 年教

皇保障法之下 ，
已不是一个对于意大利享有独立国 家资格之人。 教皇保障法只是 意大利议会所通过之 国 内 法

，
而 教皇所以 尚能以对

意独立 自居 ，很大程度上还因为 始终不承认教皇保陣法。 就是意大利政府按照保漳法条款所允给付教皇之 3 2 2 5 0 0 0 里 尔
“

岁 费
”

，
迄

今 5 0 余年
，
教皇 亦不 曾 受用过 。 王世杰 ： 《清 室优待条件的 法律性质》 ， 《现代评论》 第 1 卷第 2 期 ，

1 9 2 4 年 1 2 月 2 0 曰 ， 第 9
—

1 0 页 。

⑤ 王世杰 ： 《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 》 ， 《现代评论》 第 1 卷第 2 期
，

1 9 2 4 年 丨 2 月 2 0 曰
， 第 9

一

1 0 页 。

⑥ 宁协万 ： 《清室优待条件是否国 际条约》 ， 《 东方杂 志 》 第 2 2 卷 第 2 号
，

1 9 2 5 年 1 月 2 5 曰
， 第 1 4

—

1 5 页 。

⑦ 周 淦 ： 《清室优待 条件真是法律么 》 ， 《 京报副刊 》 第 3 1 号 ， 1 9 2 5 年 1 月 9 曰
，第 4 6—？ 7 页 。

⑧ 《 宪法会议议事录》 第 4 8 号
，

1 9 1 7 年 4 月 2 0 Ｓ ，李责连主编 ： 《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 》第 3 册 ，
线装书局 2 0 0 8 年版

， 第 2 1 6 页 。

⑨ 《 副 总统对于清 室优待条件之意见 》 ， 《时报》 ，
1 9 1 7 年 2 月 2 7  0

， 第 3 版 。

⑩ 黎 氏就 此做 了 具体分析 ，
认 为 国 家统 治权具有万能 绝对无 限的特征 ，

其对 于私人财产 ， 为公共利 益之故 ， 有收归 国有之

权
，
对于公权上之爵位 ，为 奖励 惩戒之故

，有授予被夺之权 ，
而唯独对清 室之財 产及王公世爵 声 明 不作 更动 ， 谓之 国 家限制 自 己之

统治权 ，谁 曰 不 宜 ？ 黎伯颜 ： 《宪法与 条约就优待条件之形 式效力 》 ， 《法政学报》 1 9 1 8 年第 2 期
， 第 1
—

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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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 室 优待 条件
”

的法律 性质 与 违约责任

的辨析上力挫对手 ，
占尽风头 ，而且从法理层面提出公法契约 、 国家特典 、政府规则 、法律命令几种不

同意见 。 虽然针对胡适的驳论基本都是
“

负判断
”

，直接涉及性质的论证又五花八门 ，未能达成共识。

但这些多少 自相抵梧的不同意见 ，也都构成胡适主张的逻辑反证 。 而一向 自 负 的胡适在论战开始之

后很快陷于
“

失语
”

状态 ， 明显居于下风。 在发表引发争论的言论之后 ，
面对激烈的反对言论 ，除表示

”

各有所见 ，
不能强同

”

？之外 ，未见在优待条件性质上对群起攻之的不同意见做出反诉 。

然而尽管反方观点甚辩 ， 却也留 下许多悬疑未决 、需认真辨析方能明确 的问题 ，
主要包括 ：

1 ． 优待条件真是民国政府单方面制订的吗 ？ 如果是 ，如何解释谈判过程中两方反复讨价还价的现

象？ 若不是
，
又为何仅以民 国政府的名义公布 ？ 既以 民国政府名义公布 ，

还能具有双边协议的性质

吗 ？ 2 ． 优待条件是不是法律文件？ 其订立及颁布是否遵循了法律文件成立必须经过的立法程序 ？

如果系经严格的立法程序制订并公布 ，能够不是法律吗 ？ 如果不是 ，
理 由何在 ？ 如果是 ， 又属哪

一

层级的法律文件 ？ 3 ． 优待条件究竟是民国
“

施与
”

逊清皇帝 的
“

片面恩惠
”

还是民清两方为达成南

北统一商订的交换条件 ？ 如果是施与 ，为何处于严重政治 、经济与外交困境中的民 国还要做出如此

重大的付出 ？ 如果是交换条件 ，论战中反方所作性质界定还能成立吗 ？
②

所有这些悬疑问题 ’都与优待条件的性质存在本质关联 ，
而对该条件订立程序的考察 ，是释惑

解疑的基本前提 。

二
、 优待条件的订立程序与性质设定

除了内容规定性之外 ，法律文件的性质很大程度上是 由 文件订立过程中遵循的程序决定的 。

程序必须合法 ， 而程序合法首先取决于文件订立者的资格 。 清室优待条件是在辛亥各省独立的背

景下 ， 由南北两方代表经艰苦谈判 ，作为清帝退位的对应条件达成的 。 两方代表资格的合法性应无

可置疑 。 南方代表伍廷芳是 由独立 1 1 省代表团
“

公举
”

， 持有民国政府颁发的
“

全权议和大使
”

委

任状 。
③ 北方议和全权代表为唐绍仪 ，系北京内 阁

“

特派
”

。 谈判地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 ，第一次

会议首项议程为谈判代表在市政厅相会 ，

“

由两方代表交换验文凭
”

，
已验明

“

全权代表
”

的资格与

权限 。
？ 虽谈判中

一

度出现北京内 阁声明唐绍仪越权 ，但也只能理解成一种谈判手段。

“

全权
”

者

焉能
“

越权
”

？ 故南北双方不久都认同 了对方的代表资格 。

身份权限确定 ，谈判随之开始 。 考察优待条件的形成过程可知 ，
双方曾 经长时间的接触磋商 ，

讨价还价 ，最后达成妥协 ，绝非单方面将意志强加对方。 以优待条件草案的提出 为例 ，谈判桌上的

草案虽系南方提出 ，
但北方也在运作此事 。 如汪荣宝就 曾草拟条件

，
通过徐世昌 向袁世凯建 白 。

⑤

谈判开始后 ，
袁世凯的亲信靳云鹏派廖宇春赴南京与黄兴的密使顾忠琛秘密交涉 ，双方商议的五项

① 《胡适致李书华 、 李宗侗 （ 稿 ） 》 （
1 9 2 4 年 1 1 月 2 8 曰

） ， 《胡适 来往书信选 》
上

， 第 2 7 8 页 。

② 急迫知道究竟的 周叔 禺感叹说 ：

“

自 从 《修正 清室优待条件》公布后 ，报纸上有许 多人 东讲讲 ， 西说说 ， 简直 没有
一个 可以

把清室优待条件究竟是什 么说来稍微入耳一点 。

”

周叔禺说 ， 周鲠生的文章 不能满足他的 求知欲望
；
王世杰的文 章

，
看后 仍不 以 为

足
；
直到参 以其他论著 ， 于条件性质 ，方 才明 白大概 。 但他还是 不满足 ， 希望 国 内 学者

“

拿 出 研究学 问的精神再 来讨论
”

。 周叔禺 ：

《清室优待条件 》 ， 《 法政学报》 第 3 卷第 1 0 期
，

1 9 2 4 年 1 2 月 ， 第 2 3 页 。

③ 《 中华民 国 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为 照会事 》 ， 《共和关键录 》 第 1 编 ，沈云龙主编 ： 《
近代 中 国 史料丛刊 续编 》 （ 8 5 6

） ， 台 北
，

文 海出版社
，
出版时间不详 ， 第 1 6 页 。

④ 《南 北代表会议 问答速记录
？

第
一次会议录》 （ 1 9 1 1 年 1 2 月 1 8 日

） ， 《共和 关键录 》 第 1 编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国 史料

丛刊 续编》 （
8 5 6

）
，
第 5 頁 。

⑤ 《汪荣宝 日 记
》 第 3 册

，
1 9 1 1 年 1 2 月 1 2 、 1 3 、 2 2 曰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国 史料丛刊三编 》 （ 6 2 3 ） ， 台北 ， 文海 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1 0 8 丨

一

1 0 8 2 、 1 0 9 2 页 。

4 1



凡 忒也荈窀 2 0 1 5 年 第 1 期


条款中第二项就是
“

优待清皇室
”

。
① 至于段祺瑞 、冯国璋等北方军人及驻京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 、

那彦图等 向伍廷芳提交的优待条件各款 ，更是表达了北方军人及满 、蒙上层的意愿。
？

实际谈判过程中 ，
双方也都申 明 了各 自 的主张 。 如所周知 ，

“

优待条件
”

的缔结前提是清帝退

位
’
前提既定 ，双方所争转而集 中在清帝退位如何表述 ，

退位后溥仪的称谓 ，是否仍居宫禁以及优待

费额度等问题上 。 北方对草案 中
“

清帝逊位
”

的表述不满 ，提议改为
“

致政
”

或
“

辞政
”

，而南方则坚

持
“

退位
”

或
“

逊位
＂

。
③ 在溥仪的称谓及居所上 ，南方主张称

“

让皇帝
”

，

“

移居颐和园
”

，而北方则主

张
“

保 留尊号
”

，

“

仍居宫禁
”

④
，
互不相让。 在这种情况下 ，伍廷芳提议变通 。 后来通过的优待条件

实际上是南 、北两方意见的折中 。
⑤

立法程序的最后手续是立法机关议决与最高行政机关签署公布 ，这是双边协议具有法律性质

的重要依据 。 就民国方面对优待条件草案的议决而言 ，前述实体谈判双方大致
“

合意
”

后
，
伍廷芳

于 1 9 1 2 年 1 月 中旬将优待条件草案提交袁世凯 ；
袁内 阁磋商两周后提 出修正案

；
伍廷芳接到修正

案
，即派汪精卫前往南京请孙 中山审阅草案修正部分 ，然后以临时政府名义提交南京临时政府参议

院讨论议决 。

2 月 3 日 ， 临时参议院开会审议优待条件 。 会议符合法定开会人数 。 与会参议员
“

逐条逐款讨

究
”

全部条款 ，对多数款项都有修改 ，其中甲条第
一至第三款的改动明显采纳了北方意见 。 值得注

意的是 ，为求周全 ，参议院对修改后的草案特留预案 。 如对修改后 的第
一

款特加说明 ， 表示
“

若不

获已 ，便改为大清皇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 ，
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

；对第二款亦要求
“

电复

时须以减少之数告之 ，
必不获 巳 ，

至多亦不得过四百万元之数
”

， 明显表现出妥协权变倾向 。 审议

结束 ，

“

主席用起立表决法 ，全体可决审议会之议决
”

。
？ 临时参议院对优待条件逐条审议与表决通

过 ，
证明该条件在南方系经严格之立法程序 ，方才确立 。

对立法机关参议院议决通过的优待条件 ，南方行政首脑孙中山 、黎元洪均表认同 。 条件草案见报

后 ，
北面招讨使谭人凤、广东都督陈炯明等人曾强烈反对 。 为此孙中山致函谭等 ，

强调
“

优待条件曾 由

参议院公决
”

，希望
“

竭力维持 ，协同赞助 ，
以匡大局

”

？
，认定该条件系经立法机关议决 ，程序合法 。

黎元洪复电伍廷芳 ， 明确表示
“

优待清帝条件 ， 于共和主义毫无妨碍 ， 敝处极表同情 ，
即令各省反

对 ， 亦不过为外交之后劲 ，非与公为难也
＂

。
⑧ 立场亦十分明确 。 退一步言 ， 即便没有孙 、黎表态 ，从

法律上讲 ，握有
“

全权议和大使
”

委任状的伍廷芳也完全可 以代表孙 、黎确认所议优待条件 。 谈判

中南方对袁世凯所谓唐绍仪
“

越权
”

议定事项无效的说法予以驳斥 ，可为反证 。 而优待条件达成后

① 转 引 自 《給顾忠琛的委任书 》 ，

“

编者注
”

，
刘 泱泱编 ： 《黄 兴集》上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1 5 9 页
。

② 《北京阿王那王等来（ 电 ） 》 （
1 9 1 2 年 2 月 5 曰 ）

、
《 北方各将领来 （ 电 ） 》 （

1 9 1 2 年 2 月 5 日
）

，
《共和关键录》 第 1 编

，
沈云龙

主编
： 《近代 中 国 史料丛刊 续编》 （

8 5 6
）

，第 1 2 8
—

1 3 4 页 。

③ 《复北京袁世凯 》 （ 1
9

1
2 年 2 月 9 日 ）

， 《共和关键录》 第 1 编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国 史料丛刊续编》 （

8 5 6
）

， 第 1
1

3
—

1 1 4 页
。

④ 《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等电 》 （ 1 9 1 2 年 2 月 1 7 曰 ）
，
丁 贤俊

、喻作 凤编 ： 《伍廷 芳集》下 ，
中华 书局 1 9 9 3 年版

，
第 4 9 8

＿

4 9 9 页 0

⑤ 因孙文 、黄 兴持不 同意见 ，
伍致 电解释 了 变通理由 ，

称不必介意
“

清 帝
”

称呼
，
盖既有

“

以待外 国君主之礼待之
”

一语
，
则

“

清帝
”

空名
，

直与 王公世 爵等 ， 同 为废物 ， 无须就此固执 己见
。
至于

“

仍居宫禁
”

，

已协商改为
“

暂居宫禁
”

，
既系

“

暂居
”

，
将来 迁移

，

势在必行 ， 区 别只在迟早 。 他特别强调 ，

“

吾党所流血以 求之者 ，
只 在共和 。 若清帝退位 ，

则 共和 目 的 已达
，
其他枝节 ，

似可从宽
”

。

《复孙文 、黄兴 电 》 （ 1 9 1 2 年 1 月 1 9 曰 ）
，
丁贤俊 、喻作风编 ： 《伍廷芳集 》 下 ， 第 4 4 7 1 8 页 。 孙

、
黄接受 了 伍廷芳的意见 。

⑥ 第
一 款改为

“

清帝逊位之后 ，其尊号仍存不废 ， 以待遇外 国君主之礼相待
”

；
第 二款改为

“

清帝逊位之后其岁 用四百 万元
，

由 中华 民 国给付
”

； 第 三款改为
“

清帝逊位之后 暂居宫禁 ，
日 后移居 颐和 园 ，侍卫照常留 用

”

。 《参议院议事录 》 （
1 9 1 2 年 2 月 5 曰

） ，

张 国福选编 ： 《参议院议事录 参议院议决案汇编 》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1 9 8 9 年 版
，
第 2 0

—

2 3 页 。

⑦ 《 临时政府公报》
，
第 1 7 号

，

1 9 1 2 年 2 月 2 0 曰
，

“

附录
”

， 第 1 5
—

1 6 页 。

⑧ 《黎副总统致伍代表 电》 ， 《 申报》 ，
1 9 1 2 年 2 月 1 3 日

， 第 1 张第 3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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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宏 ／

“

清 室优 待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违约 责 任

由 民国政府送往在华主要国家公使 ，
以昭诚信 ， 系该条件作为法律文件最后程序 （公布 ）的完成 。

北方对优待条件的审批也极为严格 。 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透露 ， 隆裕太后曾专 门召开御前会

议 ，与王公大臣
“

逐字逐句讨论
”

该条件 。 会上太后执意坚持 、言之再四者 ，

一为保 留
“

大清皇帝尊

号相承不替
”

十字 ；
二为不用

“

逊位
”

二字 ；
三为须用

“

仍居宫禁
”

或
“

日后退居颐和 园 ， 随时听便居

住
”

等文字 。 表示此三层若办不到 ，碍难宣布共和 ， 务必劝伍迁就 。
？

《 申报 》报道说 ：此项条件 由

清太后再四斟酌 ，亲笔增减数款 ，
其甲项之第二至六款及第八款 ， 以及乙项之第一款

，
皆 由清太后增

加或删改字句 ，
而第三四五六 4 款 ，尤为其注意 。

？ 隆裕太后也曾对反对者表示 ：

“

此项条件乃 自我

提出 ，此时已无可更动之理 ，
况亦无可更动之处 。

”

③由于北方坚持 ，

2 月 9 日伍廷芳复电袁世凯 ， 同

意改
“

清帝
”

为
“

大清皇帝
”

，岁用改为
“

四百万两 ，俟改铸新币 后改为四百万元
”

。 几乎完全接受了

隆裕太后最后 的修改 （亦可理解为妥协性使用了南方参议院的预案 ） 。
1 2 日袁复电伍廷芳 ，称已于

1 1 日
“

奉 旨允准
＂

。
④ 有关清帝退位及优待条件的谈判至此方告结束 。

南 、北两方对优待条件的审议批准过程证明 ，
该条件绝非未经立法程序率尔颁行的单方面政府

文件 ，
以往研究者严重忽略了这

一昭彰的历史事实 。

在内容实体上 ，双边政治协议构成法律文书的重要条件是对立约双方均有大致对等的权利义

务规定 。 胡适的论战对手认为优待条件只是民 国单方面的恩惠或特典 ， 意谓无对等 的权利义务规

定 ，却忽略了 民 国给予清室优待的对应条件是清帝退位并赞成共和 。 如果不是孤立看待优待条件 ，

而是将其与退位诏书合观 ，问题会看得十分清楚 。 人们习 惯上所称的
“

清室优待条件
”

实际上是
“

清帝退位后之优待条件
”

⑤
，清帝颁诏退位与民 国给予优待互为前提 ， 两者合璧 ，方构成南北双方

完整的政治契约 。 在此契约关系 中 ， 清室因付出放弃统治权的代价 （ 虽系被迫 ，却也难能 ） ，故得享

受 民国优待之权利 ；
民国则因受益清帝让权 ，实现了在共和国体下的南北统一


’避免了大规模流血 ，

故给予相应报偿 。 北京蒙古联合会电称 ，
皇室顺应民情让出政权 ，

“

按之报施之道
”

，应格外尊崇尽

礼 ，
以厌四方观听？ ，就连孙中 山也将优待清室表述为

“

报酬
”

⑦
， 可见优待条件是 民国单方面施与

清室恩惠的说法 ，有违事实 。

不唯如此 ，谈判期间南北双方对局势的判断与应对举措亦赋予优待条件双边政治协议的性质。

中华民国是革命建国而非朝政禅让⑧ ，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帝退位对于民 国 国家建构未发生作用 。

辛亥政权鼎革之际 ，
民主共和虽为大势所趋 ，清朝统治 彳质覆不可避免 ，但控制北方数省 的袁世凯辅

佐清政府作 困兽之斗的可能性仍存 。
？ 军事上 ， 因力量相对袁世凯军队不具优势 ，南方能否获胜很

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袁的立场 。

① 刘黄 ： 《优待清 室条件及反响 》 ， 《 杂志》 第 1 0 卷第 3 期 ，
1 9 4 2 年 1 2 月 1 0 日

，
第 3 6

—

3 7 页 。

② 《 清廷通过优待皇 室条件 》 ，
《 申报 》 ，

1 9 1 2 年 2 月 1 3 曰
， 第 1 张第 3 版 。

③ 中 国 历 史博物馆编 ，
旁祖德整理 ： 《 郑孝胥 曰 记》 第 3 册 ，

1 9 1 2 年 2 月 Ｙ7 曰 ， 中华书局 1 9 9 3 年版 ， 第 1 3 9 6
—

1 3 9 7 页 ； 《清廷通

过优待皇 室条件 》 ， 《 申报》
，

1 9 1 2 年 2 月 1 3 曰
，
第 1 张第 3 版 。

④ 刘黄 ： 《优待 清室条件及反响 》 ， 《 杂志》第 1 0 卷第 3 期 ， 1 9 4 2 年 Ｉ 2 月 1 0 日 ， 第 3 6
—

3 7 页 。

⑤ 《 南北代表会议 问答速记 录 ．

第三 次会议录》
（

1 9 1 1 年 1 2 月 2 9 Ｂ
）

，
丁贤俊 、喻作凤编 ： 《伍廷芳集》 上 ， 中 华书局 1 9 9 3 年

版
’ 第 3 9 5 頁 。

⑥ 《致孙文 、 国务各总长 、参议院议长电 （
二

） 》 （
1 9 1 2 年 2 月 6 曰 ） ，丁 贤俊 、喻作风编 ： 《

伍廷 芳集》下 ， 第 4 8 0 页 。

⑦ 《 中 山认优待条件应为 取消 》 ， 《顺天时报》
，

1 9 2 5 年 1 月 9 日
，
季啸风 等编 ： 《史料外编》 第 2 册

， 第 2 7 6 页 。

⑧ 详见拙文《 清帝逊位与
“

五族共和
”
——关于 中 华民 国主权承续的

“

合 法性
”

问題 》 ， 《 近代 史研究》 2 0 1 4 年 第 2 期 。

⑨ 南北谈判期 间
，

“

清廷 少数亲责把持反抗 ， （伍廷芳）
屡接北京 内 阁 来电 ，

均谓禁卫 军极力反抗 ，
虑北京秩序扰乱 ， 牵动 外交 ，

已密 为布置 ， 未可与 于停战期 满前相逼云云。

”

《致孙文 、
国务各总长 、参议院等 电 》 （

1
9 1 2 年 1 月 3 0 曰 ）

，
丁 贤俊

、喻作凤编 ： 《伍廷芳

集 》下 ， 第 4 6 4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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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袁态度暧昧 ，南方曾着手拟订作战方案 。
？ 但若战火重开 ，南方并无绝对胜算 。 关键在于

段祺瑞与清廷的关系难以测度 。 清帝最后同意退位 ，与段祺瑞联络北方 6 4 位统兵大员通电赞成共

和有关 ，但段的态度最初并不明朗 。 伍廷芳 1 9 1 2 年 1 月 3 0 日 致孙 中山黄兴电称 ：

“

段虽赞共和尚

为袁用 ，
若我正式宣战 ，

段之态度当 如何 ？ 亦须顾忌 。

”

②伍廷芳的顾虑其实也是黄兴等人的顾虑 。

黄兴在汉 阳失守之后 曾
“

纵身投水
”

， 险些与
“

波臣为伍
”

③
，他十分害怕袁世凯像当年曾 国藩消灭

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 ，愿意送
“

他
一

个民选总统
”

④
，原因正在于此 。

在这种情况下 ， 优待条件的签署无疑对南北双方都带来 了实际利益 ， 体现是政治上的互惠关

系 。 若论得失 ，应该是南方得大于失 ，
而北方是失大于得 。 盖清廷从此结束长达 2 6 7 年的统治 ，丢

掉政权 ；而民 国则兵不血刃 ，将统治权扩展到北方 ， 对蒙藏问题的解决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
五族共

和
，
差强实现 。 这种给双方都带来实际利益的优待条件 ， 岂是民 国单方面施与清室的恩惠 ？

关于优待条件的法律关系构成 ，可将南京临时政府视为政治契约关系 中的 甲方 ，将清政府视为

乙方 。 因政府运作需人 ，故南方的法定代表为孙 中山 ，
北方的法定代表为清帝 。 又因清帝冲龄 ，未

能亲政 ，且摄政王辞职 ，在责任内 阁制度下 ，朝政实际为内阁总理大臣运作 ，故可将袁世凯视为北方

法定代表的指定代理人。 与优待条件呈
“

对待
”

关系的清帝退位诏书有袁世凯的
“

副署
”

， 可证此

点 。 但与
一

般双边协议或政治契约制订过程中法定代表相对固定不同 ，
因政治剧烈变动 ，在清帝颁

诏退位 、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并成为统
一

的民国大总统之后 ，
这种在谈判过程 中结成的法律关系倏

然变化 。 北方代理法定代表袁世凯摇身
一

变 ，
成为重组后集南 、北势力于

一体的 民国 的法定代表 ，

双边关系 由显性变成隐性 ， 出现形式上只是单边颁行这
一畸变 。 但无论显 隐 ，

优待条件的双边性应

无可置疑 。 因而将优待条件与退位诏书
一道界定为具有法律性质的南北双边政治契约 （有类王正

廷界定的
“

公法契约
”

） ，应该大致说得过去 。

至于优待条件属哪一层级的法律文件 ，
可从该条件成立前后各方的认知及促其

“

人宪
”

的努力

中窥见大概 。 汪荣宝在南北谈判时曾私拟包括优待皇室在 内 的
“

媾和条款
”

，
其中第九条为

“

本约

与 民国宪法有同
一之效力

”

⑤
，表达了部分时人的期待 。

1 9 1 4 年召 集约法会议 ，为将优待条件纳人

约法 ，袁世凯曾向 国会提出咨文 ，详述理 由 。
？ 1 9 1 6 年 9 月 宪法会议开会 ， 国会议员 王谢家 、魏肇

文 、李振钧分别提案 ，
主张 比照

“

巴西给 比特维年金例附人宪法
”

之例 ， 将优待条件加人宪法 。
⑦

1 9 1 7 年 1 月 1 5 日
，逊清 内务总管世续宴请政团要人 ，席间徐世昌发表演说 ，建议把优待条件加人

宪法 ，
以免因袁称帝败亡致使优待条件失去保障 。

⑧ 同年 2 月 2 6 日 ，副总统冯国璋致函众议院 ，
请

将优待条件加人宪法 ，
以杜倡言复辟者反侧 。

？ 1 9 2 4 年政变发生后清 内务府致函孙中 山称 ：

“

优待

条件为民国产生之根本 ， 自宜双方遵守 ，
垂诸无穷

”

⑩
，将其界定为奠定国家根本的文件 。

因政局动荡 ，
所有这些努力均未取得最后成功 ，

但对探明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却有重要参考价

① 刘揆一 ： 《黄克 强先生传记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中 国 史料丛刊》 （ 6 8 ）
，
台北

，
文海 出 版社 1 9 6 7 年版

，
第 6 2 页 。

② 《复孙文黄兴 电 》 （
1 9 1 2 年 1 月 3 0 曰 ） ，

丁俊贤 、喻作凤编 ： 《伍廷芳集 》 下 ， 第 4 6 5 页 。

③ 刘 揆一 ： 《黄克 强先生传记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国 史料丛刊 》 （ 6 8 ） ， 第 5 9 页 。

④ 李 书城 ： 《辛亥革命前后 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 ： 《 辛玄革命回 忆录 》第 1 集

，
文史资料

出版社 1 9 6 1 年版
， 第 2 0 0 页 。

⑤ 《 汪荣宝 0 记 》 第 3 册
，

1 9 1 1 年 1 2 月 1 2 、 1
3

、
2 2 曰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国 史料丛刊 三编》 （ 6 2 3 ） ， 第 1 0 8 1
＿

1 0 8 2
、

1 0 9 2 页 。

⑥ 《优待条件加入约 法》 ， 《
法政杂志》 第 3 卷第 1 1 期

，
1
9 1 4 年 ， 第 1二一 1 2 3 页 。

⑦ 《优待条件加入宪 法之修正案 》 ， 《 时报 》 ，
1 9

丨 7 年 1 月 1 4 曰 ， 第 3 版
；
胡平生

： 《民 国初期的复辟派》 第 3 8 5 页 。

⑧ 秦国经 ： 《逊清皇室轶事 》 ， 第 2 7
—

2 8 页 。

⑨ 《副 总统对于清室优待条件之意见 》 ， 《 时报》 ，
1 9 1 7 年 2 月 2 7 日 ， 第 3 版

。

⑩ 《 中 山认优待条件应为取 消 》 ， 《
顺天时报》 ，

1刃 5 年 1 月 9 曰
，季啸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第 2 册 ， 第 2 7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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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天 宏 ／
“

清 室优待 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违约 责任

值 。 由于时人有此认知 ，优待条件虽未人宪 ，却写进 了带有根本法性质的《 中华 民国约法》 。 最后通

过的 《约法》第 6 5 条规定 ：

“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 十二 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 、清皇族待遇

条件 、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 ，永不变更其效力 。

”

？ 1 9 1 4 年印行的 民 国《法令全书 》载有皇室及满蒙

回藏优待条件全文 ，该书将优待条件列为第一类 民 国法令——宪法及附件 ，其中宪法为第一章 ，优

待条件为第二章 ， 多少体现 了袁世凯
“

容当列入宪法
”

的意味 。 负责刊印该全书的是民国官方印铸

局
，亦可见其在民国法律中 的地位 。

？ 如果优待条件对南北统一 、民国创建产生过重要作用 ，可以作

为形成中的宪法 （约法 ）附件存在 ，
虽不能伦比宪法或约法 ，其在法律层级上也应高于普通法 。

这涉及对民国
“

法统
”

的认知与选择 ，
历史当事人因利益关系不 同固然各有取舍 ，但研究者却

不能 囿于 《临时约法》

“

法统
”

，作茧 自缚 ， 因该约法毕竟是
“

临时
”

性质的法律文件 ，其被正式约法

取代乃势所必然。 如果不以人废法 ，则后起之 《 中华民国约法 》既经约法会议这
一

“

造法机关
”

按法

定程序制订 （ 《临时约法》赋予临时大总统提议修改约法之权 ） ，其以附件方式对优待条件所做性质

界定 ’
不应漠视 。

③ 退一步言 ，
即便该约法因袁世凯称帝而被弃置 ，

也无将优待条件
一

并废除或不经

法律程序就做修改的道理 ，
因该条件系 由与袁政府对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经严格法定程序审定的 。

三 、 优待条件执行中 的
“

违约
”

责任

若对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能达成共识 ，讨论摄政 内阁修改优待条件有无法律依据以及判断究

竟谁在违约 ，
也就有了 

一

个新的基础 。

上文界定优待条件规范的是双边政治关系 ’ 以此为认识前提 ，追究违约责任就不能只关注清室

方面的作为 。 毋庸讳言 ，
清室在优待条件颁布之后时常爽约 ， 然而正如清室未能严格遵守约定

一

样 ，
民 国方面的违约情事也司空见惯 ，其中拖欠优待费问题尤为严重 。 按优待条件规定 ， 清室优待

费为每年 4 0 0 万两
；
民初币制改

“

两
”

为
“

元
”

后
，将银两折合银元发放 。 大致说来

，
在袁世凯担任大

总统的头两年 ，优待费尚能全额支付 。 其时国家财政已感窘迫 ，但袁以节省其他开支 、甚至 自停年

俸以为倡导的方式 ，尽可能履行承诺 。
④

但 1 9 1 4 年之后欠款成为常态 ，且呈每况愈下趋势 。 欠款数额说法不
一

。 庄士敦说 ，优待费并

非按期如数支付 ，到 1 9 2 4 年底优待条件修改时 ，欠款已达数百万元 。
⑤ 迟云鹏说 ，优待费虽定年金

4 0 0 万 ，十余年来因 国库支绌 ，实发不及二成 。
？ 与庄士敦

“

欠数百万
”

的说法相较 ，
迟云鹏

“

实发不

及二成
”

的估量或稍过 ，但欠款严重则是事实 。 支持其夫君修改优待条件的沈亦云氏也承认 ，
民 国

因财政困难 ，
每年 4 0 0 万元优待费 ，

”

积欠未尝照付 ，清室实亦未得实惠
”

，被迫 以 出卖古物维持局

面 ，徒为一班
“

寄生虫
”

从中利用 ，

“

于民 国清室两亏
”

。
⑦ 沈出此言 ，意在证明其夫君主持的摄阁将

优待费改为 5 0 万元是
“

切实办法 ，
而非过分

”

，却于无意中透露出 民国政府拖欠优待费的严重情况 。

① 顾 鳌编
： 《 约法会议纪录 》 第 2 编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中 国 史料丛刊 》 （

1 8 6
）

，
台 北 ，

文海 出版社 〗 9 6 8 年版
，
第 1 8 7 页 。

② 《法令全 书 》 第 1 期 ， 第 丨 类 宪法附优待条件 ， 印铸局 1 9 1 4 年刊行 ， 第 7
—

1 0 页 。 时人不乏称优待条件为 民国 成立之依据

者 ， 陈夔 龙就说 ：

“

辛岁 逊政优待 ，
本属 国 民公意 ，

此项 条件 ，
昭告 中外

，

为 民国成立公据 。

”

陈夔龙 ： 《 梦 蕉亭 杂记 》 第 2 卷
，
上海 古藉

书店 1
9 8 3 年版

， 第 6 7
—

6 9 页 。

③ 关于新 、 旧约 法的利弊及合法性依据之讨论 ，详见拙文《 比较宪 法学视阈下 的民初根本法》 ， 《历 史研究》 2 0 1 3 年第 4 期 。

④ 《大总统不受年俸之消 息 》 ，
天津《 大公报 》 ， 1

9
1 2 年 4 月 2 8 曰 ， 第 1 张第 2 版。

⑤ 〔 英 〕庄 士敦著 ，
陈时伟等译 ： 《 紫禁城的黄昏》 ，求 实 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8 2 页 。

⑥ 《迟云鹏呈吴佩手手折》 （ 1 9 2 6 年 5 月
）

， 中 国 第
一历 史档案馆编 ： 《溥仪 出 宫后 图谋恢复优待条件 史料 》 ， 《 历 史档案 》

2 0 0 0 年第 1 期
， 第 7 5 页 。

⑦ 沈 亦云 ： 《 亦云回忆 》上 ， 台 北
，
传记文学 出版社 1 9 6 8 年版 ， 第 2 0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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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沈氏 出于为其夫君辩解之需而提及外 ，对民国方面违反协议严重欠款的事实 ，主持和支

持修改优待条件者都极力回避 ，完全站在维护 民国政治的立场来证明修改优待条件理由充足 。 其

论证主要是从法理和事实两方面展开 ：法理上 ，他们认为优待条件本身
“

违宪
”

。 周淦曾根据
“

命令

不能抵触法律 ，命令抵触法律 ，命令无效
；
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法律抵触宪法 ，法律无效

”

这一原则

指出 ，优待条件赋予清帝继续享有尊号并拨巨款供其享受 ， 与《 临时约法 》第五条
“

中华民国人民
一

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分
”

相抵触 ，如果认优待条件为法律 ，则该条件应归无效 。
？ 周淦的论

证前提是优待条件为普通法 。 然而正如上文业已论证的那样 ，优待条件在 日益高涨的人宪声中 已

被列人约法附件 ，多少带有
“

建国根本
”

的法律色彩 ，
且经约法规定

“

永不失效
”

，
以

“

违宪
”

作为改

废优待条件的理 由显然不能成立 。

以事实论 ，逼宫改约 当事人与支持者申诉的理由主要有三 ：

一

是皇室未依约迁出宫禁 ；

二是溥

仪参与复辟
；
三是溥仪愿做 自 由公民 。 优待条件修改后

，

宝熙、绍英以 内务府名义致函孙 中山 ，请为

维持 ，希复旧观。 孙的秘书处奉命复函曰 ：

“

中山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 ，
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 ，

凡条

件契约义在公守 ，若
一

方既已破弃 ，则难责他方之遵守 。

”

该函在列举清室迄未移宫及参与复辟等

违约事实之后指出 ：

“

综斯诸端 ，则 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 。

”

强调摄政内 阁改约逼

宫之举 ，

“

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
”

。
② 然而这并不能让清室及相关社会人士信服。

以移宫为例 。 人所共知 ，截至政变发生溥仪及其小朝廷确实
一直居住宫 中 。 但要指控其

“

违

约
”

却缺少法律依据 ’
盖优待条件作为一个法律文件 ，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 。 该条件中与溥仪 出宫

最有关系的是 甲部第三款 ，但该款约文不明不 白 ，

“

暂居宫禁
＂

之
“

暂
”

字过于抽象 ，

“

日 后移居颐和

园
”

之
“

日 后
”

也含混笼统 ， 易生歧义 。
③ 清内务府在逼宫事件发生后解释其迟迟未出宫的原 因 ，

亦

以该条件时间限定不明确为 口实 。
④ 从操作角度看 ，优待条件规定 了协议的实体内容 ，

却未制订解

释实体内容和解决争议的程序条款 ，对协议双方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缺乏遏制规范 。 因而指责清

室逾十三载而未移出宫禁 ， 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

即便撇开时间界定不谈 ，对履行条件规定迁居颐和园 ， 清室方面也并非一味抵制 ，而是做了诸

多迁徙准备 。 据 《时报》载总统府消息 ：清室以移宫之事载在优待条件 ， 已允诺民 国政府 ，拟于 1 9 1 3

年 4 月 迁至颐和园 ，
以践其约 。 嗣 因太后薨逝 ，报经 民 国总统允准 ，

迁宫之事遂以延宕 。
⑤ 袁世凯

谋划称帝期间 ，清瑾 、瑜二妃亦曾 向袁请求移居颐和园 ，
以避免出现 中华帝国皇帝与大清帝国皇帝

并存的局面 ，未蒙允准 。
？ 1 9 2 4 年春 ，溥仪以郑孝胥取代绍英管理内务府 ，郑主张践约 ，派庄士敦负

责整修颐和园 ，准备移宫 ，并安排溥仪巡游颐和园 。
⑦ 后因直奉开战 ，

“

干戈未戢 ，颐和园远在郊外 ，

恐有不虞 ，而 卜居他所 ，财力不易遽副
”

⑧
，遂告中止 。

从清室数次准备移宫可知 ，对优待条件
“

日后移居颐和园
”

的规定 ，清室并不完全抵触 。 有时未能

① 周 淦
：
《清室优待条件真是法律 么 》

，
《京报副 刊 》 第 3 1 号

，

1 9 2 5 年 1 月 9 日
，
第 4 6＾ 7 页 。

② 孙 中山 ： 《复清室 内务府函 》 （
1 9 2 5 年 1 月 9 日

）
， 广 东 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室等合编 ： 《孙 中山 全集》第 1 1 卷

，
中华书 局

1
9 8 6

年版 ， 第 5 4 4
—

5 4 5 页 。

③ 胡 平生 ： 《民 国 初期的复辟派 》 ， 第 3 8 3 页 。

④ 《 潯仪 内务府致 国务院 函底 》 （
1 9 2 4 年 1 2 月 3 曰

） ，
《溥仪 出 宫后 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

， 《历 史档案 》
2 0 0 0 年第 1 期

， 第

6 8 页 。

⑤ 《清廷迁宫展期之近闻 》
，
《 时报》

，

1 9 1 3 年 4 月 2 5 日
， 第 2 版

；
《清室近事记 》

，
《 时报 》 ，

1 9 1 6 年 1 0 月 1 9 曰
，第 3 版

。

⑥ 《 国体改 变问 题之 最近要闻 》 ，《 时报》 ，
1 9 1 5 年 1 2 月 1 7 日

，
第 2 版 。

⑦ 《 罗振玉致王 国维》 （
1 9 2 4 年 7 月 9 日 ） ，

王庆祥等校注 ： 《 罗振玉王 国维往来书信 》 ，
东方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6 2 7 页 。

⑧ 《溥仪内务府致国务院 函底 》 （ 1 9 2 4 年 1 2 月 3 日
）

，《溥仪出 宫后 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
，
《历 史档案 》 2 0 0 0 年第 1 期

，
第

6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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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 室优待条件
”

的 法律性 质 与违约 责任

搬迁 ，系受制于军阀战乱 ；有时则与民 国政府 自身不欲其
“

亟亟出宫
”

有关。 国 民军兵临紫禁城时 ， 溥

仪召开御前会议 ，就国民军提出的即时出宫展开讨论。 与会者
“

佥谓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 ，清室本

应移居颐和园 ，
只 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 ，

延迟至今
”

。
？ 说明 即便存在违约 ， 问题也不全在清室

一方 。

再以
“

复辟案
”

为例 。 1 9 1 7 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是笃定事实 。 因清帝参与复辟 ，取消优待条件呼

声高涨 ；议员李燮阳甚至以国会提案方式 ，试图废除优待条件。
②

然而 ，说张勋复辟与溥仪有关则可 ，判其须负法律责任则不可 。

一

个不能忽 略的事实是 ， 溥仪

当 时年仅 1 2 岁 ， 尚未
“

亲政
”

，
属未成年人 ，对政治 、法律均不负责任 。 事实上 ，

当时就有人指出
“

溥

仪童年登极 ，
不负政治责任

＂

。
③ 在这种情况下 ，

以修改优待条件方式追究其在复辟案中 的罪责是

否恰当 ？ 似应考虑 。 其次是直接当事人已 出具复辟与溥仪无关的证言 。 如张勋就表示复辟
一

事 ，

清帝并未与闻 。 据郑孝胥 日 记载 ，张勋入京觐见溥仪 ，奏称
“

恐危及皇室 ，故未敢力主复辟之议
”

。
④

《字林报》特派记者特访张勋于其私宅 ，询问复辟事 ，张直言不讳有意复辟 ，却又声明 ：

“

至于清室
，

并未预闻 ，
猝然被推 ’实完全出于意料之外 。 盖复辟而成 ’则为清室之利

；
若其失败 ，则由予一人负

责 。

”

⑤张勋所言难免包含
“

护主
”

之 良苦用心 ，但除非找到溥仪与 闻其事的确凿证据 ，
否则张的表

白在法律上仍然具采信价值 。

为溥仪辩护的不仅是张勋 ， 民 国不少重要政治人物 ，都将溥仪看作复辟案 中受裹挟的可怜人

物 。 如
“

再造共和
”

的元勋段祺瑞就把溥仪说成是张勋阴谋中
一

个被动因而很大程度上是无辜 的

受害人 。 鉴于整个复辟过程中基本没有满人参与 ’复辟朝廷任命的官员 中只有五六个满人 ，其余都

是汉人 ，连溥伟等
“

保皇派
”

也未参与 复辟 ，
逊清 内务府大臣世续 因局势多变 ，从

一开始就拒绝加

入
，
段祺瑞未惩处皇室 ， 而把全部罪过推到张勋身上。

？ 张作霖也认为溥仪无辜 ，张勋复辟失败前

夕 ，他决然通 电为溥仪辩白 ，
主张

“

优待条件 ，仍 当誓共遵守
”

。
？ 继黎元洪之后出 任总统的冯国璋

在 《大总统令 》 中称溥仪
“

深居宫禁 ，莫可如何
”

⑧
，更可证明溥仪在复辟中的悲剧角色 。

除张勋复辟案外 ，作为修改优待条件依据的还包括溥仪出宫后 ， 由摄阁任命的清室善后委员会

在清宫搜到的康有为 、金梁等人
“

密谋复辟
”

的材料 。
？

康有为
“

密谋复辟
”

指控的唯一依据是康给溥仪的
一

封函件 。 函 中康详述 了前往各地游说实

力人物赞助
“

中兴
”

的经过
，
强调 ：

“

今年为中元 甲子 ， 又立春为元 日
，
三者合苻 〔符 〕 ，

千年未有 。 此

盖圣上德苻 〔符 〕 ，天佑中兴 ，非关人力 ，更非奔走之所能为也 。

＂

⑩关于康函所言
“

复辟
”

情事 ， 台湾

① 古蓚孙 ： 《 甲子 内乱始 末纪实 》 ， 来新夏 主编 ： 《 北洋军阀 》 （
四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第 2 9 7 页 。

② 《 李燮阳催决取消 清室帝号 》 ， 《 李燮阳再提取消优待条件 》 ， 《 申报 》 ， 1 9 2 4 年 4 月 2 0 曰
，
第 2 张第 7 版。 1 9 1 7 年 1 1 月 广

州 大元帅 府陆军总长 （
次年 2 月 正式就职 ） 张开儒在致孙中 山 的 电文 中亦提 出

“

取 消 清室优待条件 以 免死灰复燃
”

的 主张 。 详见

《张开儒致 大元帅 电 》 ， 《 军政府公报》 第 2 8 号 ，
1 9 1 7 年 1 1 月 2 6 曰

， 军政府公报处发行 ，

“

函电
”

第 3 页 。

③ 曾琦 ： 《溥仪 曹锟不杀何为 》
，
《 醒狮 》 第 1 0 号 ，

1 9 2 4 年 1 2 月 1 3 日
，
第 1 版

。

④ 《郑孝胥 曰 记 》 第 3 册 ，

1 9 1 7 年 6 月 1 9 曰
， 第 1 6 6 8 页 。

⑤ 转引 自 《郑孝胥 曰 记》 第 3 册
，

1 9 1 7 年 7 月 1 3 曰
， 第 1 6 7 3 页 。

⑥ 〔 美 〕路康 乐著 ，
王琴 、 刘润 堂译 ， 李恭 忠审校 ： 《 满与 汉 ： 清末 民初 的族群 关 系 与 政治权力 （

1 8 6 1
—

1 9 2 8
）
》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 0 1 0 年 版
， 第 3 0

1 页 。

⑦ 《政府公报 》 第 5 3 2 号
，

1 9 1 7 年 7 月 1 0 日
，

“

公电
”

。

⑧ 庄士敦 ： 《 紫 禁城的黄昏 》 ， 第 1 0 4
－

1 0 5 页 。

⑨ 《清 室善后委 员会公表去年 清室复辟密谋之文件 》 ， 《 益世报 》 ，
1 9 2 5 年 8 月 5 日

， 季啸 风等 编 ： 《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第

2 9 5
—

2 9 6 页 。

⑩ 康在 函 中称 自 己
“

经年奔走 ，

至除 夕 乃归 ， 幸所至游说 ，
皆能见听

”

。 他具体 陈述说
：

“

此行陕鄂湘江 ， 皆得 同意
；
安徽 、

江西

托人密商
，
亦得 同情 ；黔刘在 沪 时

， 往来甚洽 ， 亦无异言
； 滇唐 向 多往来 ， 可以 传檄定

；
惟浙不归欵

，但无足深 虑 ；
洛吴忠 于直 曹 ， 然闻

重病
，
若有 它变

，
传 电可以 旋转 。

”

《康 有为 述游说经过 函 》 （
1 9 2 4 年 2 月 1 6 日

） ， 《益世报》 ，
1 9 2 5 年 8 月 5 日 ， 季嘯风等 编 ： 《 史料外

编 》 第 2 册 ， 第 2 9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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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胡平生分析说 ：

“

从此函所述游说经过看来 ，似有夸大之嫌
；
也许这只是康有 为

一厢情愿的错

觉 ，或者是康故意夸张 ，
借以坚定溥仪复辟的信念而已 。

”

？胡平生所言 ，平实公允 。 以 当事人的浮

夸说法作为修改优待条件的理 由 ，法律上是否存在问题 ？

退一步言 ， 即便康有为所言信实 ，
此时他欲建构的 已是以立宪为前提的虚君共和制 ，

而非 以君

主集权为前提的立宪君主制 。 他将这
一

新主张表述为
“

君主共和
”

，
以 区别于前所主张的

“

君 主立

宪
”

及现实中的
“

民主共和
”

。
？ 在稍后发表的 《问全国父老兄弟》书 中 ，康有为将其

“

君主共和
”

主

张做了全面论证 ，指出英国实施的就是这
一

制度 ，认为此制与
“

民主共和
”

相 比弊端较少 ，适宜中

土 。 针对激进人士指责其叛逆 ，他辩解说 ：

“

若叛逆不道等词 ，
乃专制君主 自私其 国 ， 以抑 民意者 ，

岂共和 国所宜哉 ！

”

③对康有为的主张 ，深谙现代政制的章士钊曾表认同 ，称
“

顷过康长素 ， 闻复辟之

论 ，似亦有理
＂

。
④ 萧公权比较晚清和 民 国时期康有为的思想 ，

也认为他是在
“

进步
”

。
⑤ 可见康氏

即便真在谋划
“

复辟
”

，所为也未可与专制帝制
“

复辟
”

画等号 。

“

金梁复辟案
”

系清室善后委员会
“

告诉
”

的另
一要案 。 该案因金梁的几道奏折被清室善后委

员会发现而起 。 1 9 2 4 年春 ，时任逊清内务府总管的金梁给溥仪连上数折 ，先陈
“

自保 、 自养
”

二事 ，

复陈
“

亲政 、求才 、布德 、图存
”

四策 ，又
“

列举贤才
”

3 0 人 ， 以备溥仪
“

分别采择
”

。
？ 三个奏折被视

为
“

复辟案
”

的重要证据。 然而从奏折内容上看 ，
要断言这是

一

起复辟案却很勉强 ： 首先 ，奏折的关

键词为
“

自保 、 自养 、图存
”

’ 这与清室风雨飘摇 、朝不虑夕 的实际处境适成对应 ，
而与复辟 旨趣距离

甚远。 其次 ，
所荐人物大多无关政治 ， 除升允和锡 良系 曾有

一

定实力 的政治人物 ，其他多为社会各

界贤能之士 ，其中不少人还是共和 国的忠实卫士 ，与复辟根本挂不上关系 。
⑦ 再次 ， 即便金梁真有

复辟意图 ，其短暂的任期也使其谋划无以实施 ，流于空谈 。
⑧ 第四 ，溥仪对金函无任何回应 ， 即便金

案可 以坐实 ，溥仪也无过失 。 故作为一个将溥仪 、金梁等合诉的案件 ，其成立依据并不充分。

此案曾 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函催京师高检厅
“

严办
”

，溥仪 、康有为 、金梁 、庄士敦被列为
“

共犯
”

。
？

从法律程序上观察 ，
修改优待条件在先 ，

发现金 、康等人
“

复辟
”

材料在后。 这意味着当摄政内阁修改优

待条件时 ， 尚无可以支撑提起公诉的法律证据 ，
而事后的

“

发现
”

也就很难摆脱
“

罗织罪状
”

的嫌疑 。
⑩ 很

① 胡 平生
： 《 民 国初期的复辟派 》 ， 第 3 6 9 页 。

② 康有为 曾表示 ：

“

仆戊戌 以来 ，主持君主立 宪 ；
自 辛 玄 以 来 ，主 持君主共 和 。

”

转 引 自 萧公权著 ， 汪 荣祖译 《康 有为 思 想研

究》 ，
新星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1 6 7
—

1 6 8 页 。

③ 康有为 ： 《 问全 国父老兄弟》
，

汤志钧编 ： 《康有为政论 集》 下
，

中华书局 1 9 8 1 年版 ， 第 1 1 2 2 頁 。

④ 《郑孝胥 曰记》 第 3 册 ，
1 9 1 8 年 3 月 2 8 曰

， 第 1 6 7 3 页 。

⑤ 萧公权 ： 《康有 为思想研究》
，
第 1 6 7

—

1 6 8 页 。

⑥ 《金梁条陈二事折 》 （
1 9 2 4 年 3 月 1 0 日

） 、 《金梁条 陈 四事折》 （ 约 Ｉ 9 2 4 年 3 月 ） 、 《金梁列 举贤 才折》 （
1 9 2 4 年 4 月 1 0  0  ） ，

《 清室善后委 员 会公表去年清室复辟密谋之文件 》
，
季啸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第 2 9 4

—

2 9 6 页 。

⑦ 所举贤 才及评语 包括 ：

“

老成谋 国 ，
百折不磨

”

的刘廷深
；

“

忠爱之忱 ，
老而 弥笃 ，久办慈善

，

人望所归
”

的 冯煦
；

“

忠 贞 自 矢 ， 坚

定不移
”

的 罗振玉
；

“

刻苦勤劳
，

从事教育 ，
尤精理化

”

的王季烈 ；

“

尊 贤养士 ，好义轻财
”

的 刘承斡
；

“

明 哲保 身
，
尤善理财

“

的 李家驹
；

“

表

里如
一

， 专心工业
”

的许德芬
；

“

外和 内 介
， 为 商界信任

”

的孙壮
；

“

著书立说 ，文采动人 ，左右舆论
”

的 梁启超 ；

“

异说惊人 ，
似有魔力

”

的

蔡元培
；

“

勤敏有为 ，颇 负 物望
”

的 熊希龄等 3 0 人 。 详见 《金梁列举 贤才折 》 ， 季嘯风等编 ：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第 2 9 4
—

2 9 6 页 。

⑧ 金梁任 内 务大 臣 为 时甚短 ， 即 因其劝溥仪仍让醇亲王栽沣 （ 溥仪之父 ） 退休 ，被 醇亲王痛骂而 不知去 向 。 不久 ，溥仪就被

迫迁 出 宫禁 。 胡平生 ： 《 民国初期的 复辟派 》 ， 第 3 7 5 页 。

⑨ 《 清室委 员会请 高检厅 严办复辟党》 （ 1 9 2 5 年 8 月 1 8 曰 ） ， 《益世报》 ， 1 9 2 5 年 8 月 1 9 曰 ，季啸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第 3 0 8 页 。

⑩ 胡适在致周作人的 信中指 出 ：

“

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 ，
他那时就说要取 消 帝号 ，

不受优待 费 ，并说已 召李经迈来清理财产 。

其后他改派郑孝胥君 ，
与 以全权

，在 醇亲王之上 ，其意不可谓 不诚 。

……

外国人 与 清室有关 系的
，
如 庄士敦君

， 我颇相熟 ，深知他们

并没有什 么 复辟谬论 。 庄君主张取 消优待条件最力 ， 清理财产 ，
整顿颐和 园收入 ， 皆他所主 张 。

此 外 ， 以我所知 ， 英 文报纸上也没

有鼓吹复辟的 言论。

”

《胡适致周作人》 （
1 9 2 4 年 1

1 月 1 2 Ｅ
Ｉ ） ， 《胡适来往 书信选 》

上
， 第 2 7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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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室优待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 违约责任

可能正因如此 ，高检厅未就
“

复辟案
”

提起公诉 。 高检厅的桌面理由是案情系段执政宣布大赦令之

前发生 ，
应归人大赦一并办理 ， 既已大赦 ， 当然毋庸起诉。

？ 尽管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复辟系
“

颠覆国

家
”

重罪 ，不在赦免之列抗诉 ，高检厅仍坚持以
“

案情不在不可赦免之列
”

为由 ， 拒绝立案 。
② 在舆

论环境明显对
“

复辟派
”

不利的情况下 ，公诉机关态度仍复如此 ，多少折射了摄政内 阁修改优待条

件面临的法律困境 。

悖谬的是 ，为证明改约合理 ，
摄政内 阁曾声称溥仪参与复辟

，罪在不赦 ，试图提起公诉 。 然而在

辩解 自 己将溥仪赶出宫禁合理时 ，他们又一再宣称溥仪具有新思想 ，愿做 自 由 的共和国公民 ，将其

囚禁皇宫不人道 ，违反他的个人意愿 。
③ 摄阁成员没有意识到 ，这两种说法是很难兼容的 。 试想 ，

一个具有新思想 、

一心想做共和国 自 由公民的人如何会成为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复辟罪犯 ？ 退一步

言 ，
即便这种说法能成立 ，

也表明在所诉案件中 ，
溥仪

“

复辟
”

是没有主观故意的 ， 揆诸刑事犯罪定

义 ，
至多只是过失犯罪 ，与具有主观故意的犯罪不能同科。 因而以溥仪参与复辟系犯不赦之罪而修

改优待条件 ，理由并不充分 。

当然 ，清室方面也有违反条件规定的行为 ， 如
“

公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 ，对于官吏之颁给荣

典赐谥等 ，亦复相仍不改
＂

。
④ 但相对而言 ， 作为弱势一方 ，清室在更多情况下 已不是蓄意破坏协

议 ，
而是担心协议遭受破坏损及既得利益 。 郑孝胥说 ：

“

闻满洲皇族所争者 ，优待条款而 已 ，是已甘

心亡国
，
孰能助之？

＂⑤所言道明 了清室在民国创建后基本用心之所在 。

比较而言 ，摄阁片面修改优待条件才真正构成对既有政治约定的破坏 。 这不是说已订协议不

可改废 ，而是说但凡需要变动 ，都应经由合法程序 。 摄阁标榜修改优待条件是为了维护 民国 ，铲除

共和制度下仍存皇帝的
“

畸形政象 不知其作为 已违背共和民主制度下法令改订的原则 ，
ｓ
卩

“

法

律非 以法律不得变更或废止之
”

。
？ 优待条件既经严格法定程序在参议院通过

，
其修改也应遵守法

定程序 。

但摄政内阁改约却未经由这样的程序 ，
基本是秉承冯玉祥的意志单方面拟订 ，

再通过军事手

段 、武力威逼 ，
强迫清室接受 。 罗振玉记述说 ： 孙岳开城接纳冯军之晨 ，

“

即 于景山架炮 ， 直指皇

居
”

，造成兵临城下之势 。
⑧ 1 1 月 4 日冯玉祥派军队将民国保护清室之警察部队缴械 ，是为采取行

动的关键
一步 。

？ 1 1 月 5 日 下午冯玉祥向黄郛等人示意
“

非逐清室出宫不可
”

，算是下达了行动命

令。 接着鹿钟麟奉命入宫 ，见到溥仪时声称 ：

“

伊今后是皇帝还是平民 ？ 是皇帝 ，我立刻开枪 ；是平

民 ，我十分欢迎 。

”

⑩逼宫剧至此开演 。
……无须更多记载 ，仅此数条 ，便足以凸显优待条件修改绝

非双方协商的结果 。

① 《 昨 曰 国务例会志 闻 》 ， 《顺天时报 》 ， 1
沿 5 年 8 月 1 6 曰

，季 啸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第 2 册 ， 第 3 0 6 页 。 事 实上 ，
不仅 1 9 2 4 年

春的
“

复辟
＂

案
，
包括 1 9 1 7 年张 勋的复辟案

，
也由 后起的执政者颁发大赦 ：

“

是年 （ 1 9 1 8 年 ） 夏历二 月 ，
北洋政府下令 ， 除张勋外 ，

复

辟各犯 律救免 。

”

胡 平生
： 《民国初期 的复辟派 》 ， 第 3 5 7 页

。

② 《高检厅复清委会函 》 （
1 9 2 4 年 8 月 2 9 曰 ） ， 《顺天 时报》 ， 1 9 2 5 年 8 月 3 1 曰

，季嘯风等编 ：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第 3 1 3 页 。

③ 1 1 月 8 日 国务院针对各方意见发表通 电 ，
对限令 皇室 迁出作 解释 ，有

“

且 闻 溥仪粟性聪明
，
平居恒言 ，愿 为 民国一公民 ，

不

愿为禁宫
一废帝 ，

盖其感 于新世潮流 ，时戚戚 焉 以 己身之地位为虞
’ ’

。 记者 ： 《修改优待清室 条件之经过 》 ， 《 国 闻 周报》 第 丨 卷第 1 6

期
，

1 9 2 4 年 1 1 月 1 6 日
，第 5

—

8 页
。

④ 《 中 山认优待条件应为取消 》 （ 《顺天时报 》 ， 1 9 2 5 年 1 月 9 曰 ） ， 季啸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 第 2 册 ， 第 2
＊

7 6 页 。

⑤ 《郑孝胥 曰 记 》 第 3 册 ，
1
9

1 2 年 2 月 4 曰
， 第 1 3 9 0 页 。

⑥ 记者 ： 《修改优待清 室条件之经过 》 ， 《 国 闻周报》第 Ｉ 卷第 1 6 期 ， 1 9 2 4 年 1 1 月 1
6 曰 ， 第 5

—

8 页 。

⑦ 《宪法会议议事录 》 第 4 4 号 ， 1
9 1 7 年 4 月 1

1 曰 ， 李责连主编 ： 《民 国北京政府制 宪 史料 》第 3 册
， 第 1 8 9 页 。

⑧ 罗振玉 ： 《 雪堂 自传 》 （五 ） ， 《 古今月 刊 》 第 5 期 ，
1 9 4 7 年 7 月 ， 第 3 9＾ 0 页 。

⑨ 《三百年 清运昨 曰 告终 》 ， 《顺 天时报 》 ，
1 9 2 4 年 1 1 月 6 曰 ，李嘯风等编 ： 《 史枓外编 〉第 2 册 ， 第 2 8 5 

—

2 8 6 页 。

⑩ 中 国第二 历 史档案馆编 ： 《 冯玉祥 日记 》 第 1 册
，

江 苏古藉 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6 4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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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拟订过程中的
一些细节更彰显改约纯为单边行为 。 负责草拟文稿的张

耀曾所拟原稿为 ：

“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 ，不愿违反民 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 日
，

兹与民国政府□口协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

”

黄郛亲笔改定为 ：

“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

精神 ，
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 日 ，兹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 。

”

①精通法律的张耀曾所拟

原稿包含须由双方协商共同修改的意思 ，而经强调政治的黄郛修改 ，变成清室有此意愿 ， 民 国顺其

意愿修改 ，
双边变为单边。 所含意蕴 ，殊可玩味 。

优待条件修改后 ，
清室内务府曾致函摄阁 ，声明条件修改系

“

出 于强暴胁迫 ，欺罔恐吓之行为 ，

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

。
？ 当初作为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却力促清帝退位的唐绍仪亦对冯军依恃暴

力 、不按法定程序改约提 出质疑 ， 有谓 ：

“

清室逊位 ， 缩短革命时期 ，保全人民 ， 颇与民 国 以建设机

会 ，故民 国亦承认此等优待条件以报之 。 为 中国人民之代表者 ，前既 曾与清帝订立庄严条件 ，则惟

有遵守之 。 在未商定新办法前 ，决不能有所变更也。 中国人民若因政治上及他项理 由 ，认此项条件

有变更之必要 ，亦当以合法之程序表示其意 。

一

国人之横暴恣肆行为 ，总不可 以视作全国人之志

愿 。 即令优待条件须有改动 ，亦当宽假时 日 为之 ，清帝尚未成年 ，
必当再宽以二三年 ，俾其准备迁

动 。 今猝然以强力迫令离其住所 ，
无论受者为清帝为平 民 ，施者皆不免为不择时不公平不道德

也 。

”

③唐氏所言 ，甚合理法 ，耐人寻思 。

四 、 摄阁修改优待条件的
“

合法性
”

问题

前已提及 ，按照现代民主国家法治原则 ，
法律非经法律程序不得改废 。 判断优待条件修改

是否合法须看修改程序是否合法 ，而判断修改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是弄清修改者是否享有法律

赋予的修改优待条件的权力 。 人所共知 ，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是摄政内 阁宣布实施的 ， 故讨论

条件修改是否合法须先讨论摄阁本身是否合法 ；
判 断摄 阁是否合法 ， 前提是认清北京政变 的性

质 。 讨论这
一问题有政治与法律两条取径。 就法理言 ，所有关涉

“

合法性
”

的讨论均应 以承认既

有
“

法统
”

（
ｌｅｇ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
ｙ ） 为基础 。 易 言之 ， 对以维系既有

“

法统
”

为前提的政权变

更 ， 认识判断的依据为法律 ；若所为 旨在推倒现存法政统系 ， 是为
“

革命
”

，则须从政治立场加 以

审视 。
④

1 9 2 4 年 Ｗ 月 的那场政变被许多历史当事人称为
“

革命
”

，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延续 。 最早将此

次变故界定为
“

革命
”

的政治家可能是孙中山 。
⑤ 事件的重要策划人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该事变

的著作甚至径以
“

首都革命
”

为其中
一

章命名 。
？ 胡政之指出 ： 国民军倒曹 ，标举

“

革命旗峡
”

，修订

优待条件 ，

“

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

，
为民国断绝危险 ，乃

“

全国 国民
一

致赞成之事
”

。
⑦

①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原稿 》 （ 影印件 ，稿 内修改文字为 黄郛之亲笔 ） ， 沈亦 云 ： 《 亦云回 忆》上 ， 第 2 0 6 页 。

② 《 溥仪 内务府致 内务部 函底》 （ 1
9 2 4 年 1

2 月 2 4 曰 ） ， 《溥仪出 宫后 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 ， 《
历 史档案 》 2 0 0 0 年 第 1 期

，

第 6 9 页 。

③ 记者
： 《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之经过》 ，

《 国 闻周报 》第 1 卷第 1 6 期
，

1 9 2 4 年 1 1 月 1 6 Ｅ
Ｉ， 第 8 頁 。

④ 清人何元晋撰 书 宝光寺联云 ：

“

世上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 非也
；

天 下事 了 犹 未 了何妨 以 不 了 了之 。

”

民初政局或许 可以

套 用 这
一

佛寺名联的前联来概括 。 不过尽管 当 时很 多 问题都具政治 色彩 ，
不 宜单纯从法律角 庋解析 ，但当 事人既不 自承毁 弃

“

法

统
”

，
史料也不支撑冯 玉祥所为具

“

革命
”

性质
，

“

法律
”

自 然成为研究者新的认识取径 与观察维度 。

⑤ 孙 中山 ： 《复 冯玉祥等电 》 （
1 Ｗ 4 年 1 1 月 7  3 ）

、 《在广 州 各界欢送会的 演说 》 （
1 9 2 4 年 1 1 月 1 1 日 ）

， 《孙 中 山 全集 》 第 1 1

卷 ， 第 2 8 8
、

3 0 8 页 。

⑥ 沈 亦云 ：《 亦 云 回忆 》上 ， 第 1 7 9
—

2 1 6 页 。

⑦ 政之 ： 《溥仪 出京与 Ｈ 本 》
，
《 国 闻周报》 第 2 卷第 7 期

，
1 9 2 5 年 3 月 1 日

， 第 5 页 。

5 0





杨天 宏 ／
“

清 室 优待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 违 约责任

冯玉祥等人与国共两党的人脉联系 ，更使事变染上了
“

赤色革命
”

的色彩 。 北京政变有国 民

党人参与应毋庸置疑 。 事变的重要策划人黄郛是冯玉祥的
“

密友
”

， 民国 成立前就 已加入革命

党 。
？ 国 民军要员孙岳 、胡景翼等都是国民党成员 。 事变 中 负责舆论宣传的徐谦是时人眼 中 的

“

北京左派分子
”

。
② 摄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是人所共知 的国 民党人 。 被摄政内 阁委 以清室善后委

员会主席的李石曾一直周旋在 民党左右两派之间 ， 时而 自 承为无政府主义者 ， 时而与共产党关

系密切 。
？ 故冯甫至京 ， 北京城外便有

“

赤党
”

散布传单 ， 苏俄式 的委员制 主张也在这时为人

提 出 。
④

苏俄方面密切注意到在其影响下中国发生的变化 ，鲍罗廷在一份报告中称北京政变给国 民党

提供了一个
“

登上国 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
”

；如果不利用这一机会 ，不仅构

成政治策略上的严重错误 ，而且不可避免会在一个长时期 内 削弱 国 民党 。
⑤ 鲍罗廷的报告挑明 了

政变与国 民党后来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 。 李景林后来通电讨冯即利用
“

赤化
”

做文章 ，称 ：

“

冯玉祥

助长赤化风潮 ，
扰乱邦人

”

；
表示此次讨伐 ，

“

不问敌不敌 ， 只问赤不赤 。

”

⑥郑孝胥后来策划如何应

对局面 ，亦敏锐发现
“

反赤化
”

对于直系的价值 ，称
“

此极好题目
，惜吴佩孚不解出此

”

。
？

各方认知如此 ，这次事变的革命性质似 已确定无疑 。 然而时人在界定这
一事变时给出 的

“

革

命
”

概念 ，最多只是泛化意义上的存在 ，
不能据以认定事变的真正性质 。 北京政变不久 ，段祺瑞出

任临时执政 ，集总统 、总理职权于一身 ，亦 自号
“

革命
”

。 对此曾琦曾发出
“

其胆可嘉 ，其识太陋
”

的

感叹 ，认为所谓
“

革命
”

至少应含二义 ？

．

一为不满现政府之措施 ，颠覆而易 以 自 身信仰之政策 ；
二为

起兵
“

革命
”

时即标举主张 ，定为共同 目的 。

“

段于此二者全无 ， 岂能妄称革命 ！

”

⑧曾琦所言 ，虽未

尽把握
“

革命
”

真谪 ，却也将
“

革命
”

系颠覆性的政治变化大致说出 ；其针砭对象虽系段祺瑞 ，因语境

基本相 同 ，
也大体适用于分析判断冯的言行 。

不仅如此 ，冯玉祥在政变中 的处置也殊少
“

革命
”

含义 。 人所共知 ，曹锟系国会在符合法定人

数的情况下当选 ，按照既有
“

法统
”

，
无疑是合法总统 。

？ 如果冯玉祥真要
“

革命
”

，就不应承认既有

法统及曹锟当选的合法性 ，这是
“

革命
”

的逻辑规定 。 事实上 ，循着这一逻辑 ， 当时已有
“

杀曹
”

的激

进主张 ！
⑩ 唐绍仪就主张惩处曹锟并否定国会 ，认为不宜

“

再任其存 留以 自 陷矛盾
”

。
？ 果真如此 ，

或至少不以
“

挟天子以令诸侯
”

之方式行事 ， 那还有点
“

革命
”

的味道 。 冯则反是 ，其言行充满了矛

盾 。 冯曾表示 ，发动政变系
“

革军权万能之命
，
非革政治之命 ，故曹总统之地位 ，吾并未推翻

”

。
？ 在

与赵子声等人谈话时 ，冯又表示 ：

“

吾作此事 ，明知未免逼曹太甚 ， 论私交则有不安 ，然为救国救民 ，

① 颜 惠庆 著 ， 吴建 雍等译 ： 《颜惠庆 自 传位 民 国元老 的历 史记忆 》
，
商务印书馆 2 0 0 3 年版 ， 第 1 8 4 页

。

② 曹 汝霖 ： 《 曹汝霖
一生之回忆 》

，
中 国 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2 8 0 贺 。

③ 政之 ： 《
三一八案之根本善后 》 ， 《 国 闻周报 》 第 3 卷第 1 3 期 ，

1 9 2 6 年 4 月 1 1 曰
，
第 8 页 。

④ 中 国 历更博物馆编 ，
劳祖德整理 ： 《郑孝胥 曰记 》 第 4 册

，

1 9 2 4 年 1 1 月 2 4 曰
， 中 华书 局 1 9 9 3 年版 ，

第 2 0 2 9 页 。

⑤ 《鲍 罗 廷 〈关于 国 民党 〉 的书 面报告》 （ 1 9 2 5 年 1 月 2 4 日 ）
，
中共 中 央党史研究室 第

一研 究部译 ： 《联共 （ 布 ） 、共产 国 际与

中 国 国 民革命运动 （ 1
9 2 0
—

1 9 2 5
 ） 》 ，北京图 书馆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5 6 6 页 。

⑥ 《郑孝胥 曰记
》 第 4 册

，

1 9 2 5 年 1 2 月 6 曰
，
第 2 0 7 6 页 。

⑦ 《郑孝胥 曰记 》 第 4 册
，

1 9 2 5 年 1 2 月 5 日
，第 2 0 7 5 页 ； 马叙伦 ： 《清室优待条件之我见 》

，
《晨报 》六周 纪念增 刊

，

丨 9 2 4 年 1 2

月 1 日
，第 3 2 3

—

3 2 4 页 。

⑧ 曾琦 ： 《异哉段祺瑞之革命》 （
1 9 2 4 年 1 2 月 2 7 曰

） ，
陈正茂等编 ： 《曾琦先 生文集 》 上 ， 台北 ，

“

中央研 究院
”

近代 史研究所史

料丛刊 （
1 6

）
，


1 9 9 7 年

，
第 2 7 4

—

2 7 5 页 。

⑨ 关 于曹锟 当选总统以及有关
“

贿选
”

的指控 ，参 阅拙文《曹锟
“

贿选
”

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 》 ， 《历 史研究 》 2 0 1 2 年第 6 期 。

⑩ 曾琦 ： 《溥仪曹锟不杀何 为》 ， 《醒獅》 第 1 0 号
，

1 9 2 4 年 1 2 月 1 3 曰 ， 第 1 版 。

？ 《唐绍仪之北京政变谈》 ， 《 申报》 ，
1 9 2 4 年 1

0 月 冴 日
， 第 3 张第 9 版 。

＠ 《冯玉祥与 柯乐 文谈话 》 ， 《 申报》 ，
1 9 2 4 年 1 1 月 8 曰

， 第 2 张第 7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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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得不以公废私也。 对于总统 ，
请其宣言退职 ， 内 阁另行改组。

”

①既将曹锟 囚禁 ，剥夺 自 由 ，且将

其心腹李彦青枪祷 ，迫曹辞职② ，又声明并未推翻他的总统地位 ，政治上之游移不定 ，可见一斑。

对于
“

法统
”

所出机关国会 ，冯玉祥也未根本否定 。 政变之初 ，冯 曾打算将国会一举扫灭 ，故其

首次通电并无参众两院之衔 ，起事当天便派兵驻守两院 ，
做好取缔的准备 。 嗣经商询王正廷、张耀

曾 ’

二人皆主慎重 ，认为此番班师主和 ，当 以改 良政治为立足点 ，不可 自居
“

革命
”

地位
， 因通过

“

革

命
”

建立新政府将面临外交承认问题 。 如果只采取政治改 良姿态 ，便应保全国会 ；
而解散国会须正

式政府之首脑始有此权力 ，若凭武力手段解散 ，
国民军将无异 自承为

“

革命
”

。 冯 以为言之有理 ，
乃

命将通电补送两院 ，后来黄郛代 阁之建立 ’形式上仍经曹锟
“

任命
”

，
而胁迫曹锟退位 ，亦令 向国会

“

辞职
＂

。
③ 但国会并未开会接受曹锟辞职 ，故依照法律 ，曹锟仍是合法总统 。 而冯以非常手段囚禁

曹锟 ，其合法性 自 然遭到质疑 。
④

近代中 国人心思变 ，

“

革命
”

渐成主流话语 ，各色人等争相言之 ，究其名实 ，多不相符 ，

“

首都革

命
”

就是一起远离革命真谛的事件 。 时人批评冯氏
“

对付政局之手续 ，始终承认历年之法统
”

，将政

变后的北京政局弄得
“

似革命非革命 ，似依法非依法
”

。
⑤ 对冯在政变后仍用曹锟名义发号施令 ，时

人评论说 ：

“

冯玉祥之回戈也 ，犹奉曹锟为大总统 ，
挟其命令以任命官吏 ，

其意亦仅在排吴而不敢驱

曹 ，
此而谓之革命 ，虽三尺童子 ， 亦知其妄也 。

”

？甚至
一度投 以赞词 的孙 中 山 ，

后来也对冯 氏
“

革

命
”

的性质表示怀疑 ，称其
“

不像革命运动
”

。
？

“

革命
”

既难成立 ，相关问题就只能 回到法律范 围内讨论 。
一旦如此 ，颁布并执行优待条件修

改令的摄政内阁 的合法性问题也就不容回避 。

人所共知 ，北京政变于 1 9 2 4 年 1 0 月 2 3 日凌晨发生。
⑧ 摄政内 阁虽是 1 1 月 2 日成立 ， 按照冯

玉祥 自 己 的说法 ，
组建摄阁 的决定在 Ｈ） 月 2 3 日 晚筹建国 民军的会上便已做出 ，

2 4 日 再次讨论时

由冯拍板确定 。
？ 而曹锟系 1 1 月 1 日才被迫提出辞呈 。 这表明组建摄阁的决定系先于总统及内

阁总理辞职做出 ，蓄意逼宫的意图十分明显 。

关于国 民军逼宫的具体情况 ，时任 内阁总理的颜惠庆知之甚详 。 据其记载 ，冯军班师 回京即包

围总统府 ，控制曹锟 ，迫其同意停战及撤职査办吴佩孚等主张 。 颜惠庆为此前去与孙岳商谈 ，告知

须由 内 阁会议决定并经总统批准 。 颜 回府后 ，发现除黄郛外 ，
全体阁员 已在客厅等候 。 当 即召开紧

急 内阁会议 ，讨论冯的要求 。 阁员 听说冯突然倒戈 ， 甚为震惊 ， 然而在当时情势下 ，别无选择 ，只好

① 《冯玉祥 曰记》 第 1 册
， 第 6 4 1 、 6 4 2 页 。

② 李泰 棻 ： 《 国 民 军 史稿 》 （
选 录） ，

来新夏主编 ： 《 北洋军阀 》 （ 四 ） ， 第 3 4 1 页 。

③ 《冯玉祥对国 会之措置难 》 ， 《 申报》 ，
1 9 2 4 年 1 1 月 1

6 曰 ， 第 2 张第 7 版
。

④ 燕树棠分析说 ： 冯 玉祥班师 回京 ， 虽道德上受 多 方之责备 ，然其以 实 力 驱逐 曹 氏之事实 政府 ，
就法理 而论 ，构成革命行 为

，

本无合法与 不合法之可言 。 奈冯 氏不谙此理 ，既成立 国民军 ， 又组织黄摄阁 。 国 民军之动作 系 革命行为 ，
而摄政 内 阁 则是期 于合

法而 确认曹 氏政府为 正统 。 若承认摄阁继续 曹 氏政府则 国 民军为叛逆行为 ；
否 则 组织摄 阁 为无 意识之动作 。 燕树棠 ： 《 法统与 革

命》 ， 《现代评论》 第 1 卷 第 1 期 ， 1 9 2 4 年 1 2 月 1 3 曰 ， 第 6 页
。

⑤ 《 易培基长教之 由来》 ， 《 申报》 ，
1 9 2 4 年 1 1 月 1

6 曰
， 第 2 张第 7 版

； 《北京通信 》 ， 《 申报》 ，

1 9 2 4 年 1 1 月 1 3 日 ， 第 1 张第 4

版
。

⑥ 曾琦 ： 《异哉段祺瑞之革命 》 （ 1Ｗ 4 年 1 2 月 2 7 曰 ） ， 陈正茂等 编 ： 《 曾 琦先生文集 》上 ， 第 2 7 4
—

2 7 5 页 。

⑦ 孙在神户 发表演说时指 出
：

“

当 北京初 次变化 的时候
，
国 民军 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 色彩

。
后 来我 由韶 关到 广 州 ， 由广 州

到 上海 ，看到北京的情 况便一天不如 一天 ，似乎 受 了 别种势 力 的牵 涉 ， 不像革命运动 。 到上 海住几 曰 之后
，
北京的情 况更为之一

变 。

”

《在神 户欢迎会的 演说》 （ 1 9 2 4 年 1 1 月 2 5 日 ）
， 《
孙 中山 全集》 第 1 1 卷

， 第 3 7 8 页 。

⑧ 有关报道称 ：

“

曹锟在府中 ，
不能 自 由 ， 除一二 亲信仆役朝 夕 相从外

，
仅有其弟 曹锐 伴居 ，

相 与慰 藉 而 已 。

”

《 曹锐与 李彦

青 》
，
《 申报 》 ，

1 9 2 4 年 1 2 月 4 曰 ， 第 2 张第 2 版。

⑨ 会上胡 、孙二人表示
“

请总 司令全权办理 ， 不必
一一和我们 商量。

”

冯玉祥 ： 《我的 生活》
，
岳麓书社 1 9 9 9 年版 ， 第 3 7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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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 室优待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 违约 责任

顺从 。 颜氏 自传中的
一

段记录 ’ 彰显了事件的军事政变色彩 ：

内 阁 会议 尚在进行 ， 突 然 闯 进六 、 七名 冯 军将校 ，催逼我 们 立 即 颁 布命令
，
声 言 士兵 长 途

跋涉 三 天 三夜 ，
已疲惫不堪 ， 情 绪 甚坏 ，

因 而 ，
任 何 的 拖延 不 决 ， 都 将给大 局 带 来更 为 不 幸 的

灾 难 。 枪炮 已 陈于公府 门前 ，他 们 只 能 保证所控军 队在下 午 两 时 以 前 不 闹事 ，过 此期 限
， 他

们 不 再认为部 队还能保持京 城 的 平静 与 秩序 。 听 到这 几位 将校 的 威 胁之辞 ， 我 顿感 不 能俯

首 听命 。 就是这几个人 ，仅在数周 前 ，
还应邀 与 我 相见谈话 ， 共进 午餐 。 因 此 ， 我 态度坚定地

告 诉他们 ， 内 阁 将全力 寻 求令人满 意 的解决 方 法 ，
而 非 下 最后通牒就 能解决 问 题 。 内 阁 颁布

政令有 自 己 的
一套程序 ， 从拟稿 到 形成公报发表 ， 需 费 时 日 ， 其 中还包 括 大 总 统签 字 用 印 和

内 阁 副 署 ， 绝非 一蹴 而就 。 我讲这些 话 就是 要使他们 清楚 ， 眼前 的 暴力 要挟和 任何骚乱 他们

都 将 负 有 责任 。
？

颜惠庆强调的 内阁颁令程序十分重要 。 前已述及 ，曹锟被迫递交辞呈后 ，将其选出并因此背了
“

贿选
”

骂名的 国会并未接受其辞职 ；
而有政治经验的曹锟虽被迫递交辞呈 ，却拒绝将总统印信交

出 。 这意味着 ，
以总统名义发出 的摄阁任命状及修改优待条件令 因未盖印 而无法生效 。 在这种情

况下 ，冯玉祥再次使出威逼手段 。 参与
“

逼宫
”

的鹿钟麟 、刘骥等人记述说 ： 黄郛内 阁发表后 ，曹锟

拒绝交出 印信 ，态度强硬 。 冯遂派张之江 、刘骥 、孙连仲往见颜惠庆 ，请其转达曹锟 ， 限当 日下午四

Ｂ寸前交出印信 ，
否则令景山炮兵向中南海开炮 。 随即派薛笃弼进总统府向曹索印 ，鹿钟麟派兵

一

营

随往 ，勒令已解除武装的总统府卫队立即移往天坛 。 曹被逼无奈 ， 只得交出印信 。
？

被摄阁取代的颜惠庆内阁 当初在国会通过的情况亦可用来印证摄阁的不
“

合法
”

。 该内 阁的

产生历经波折 ，直至 1 9 2 4 年 9 月 1 2 日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方成立 。 当时牵制同意案的问题甚多 ，其

中
一

个是
“

违宪代阁
”

。 只 因 国内军事
“

反激
”

，才最终通过 。
③ 颜阁成立过程中

一度经历的
“

违宪

代阁
”

指控提示了
一

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原则 ，
即内阁 的产生必须合宪 。 颜 阁是否合宪姑且不论 ，黄

郛等人系
“

违宪摄阁
”

应无可质疑 ：政变之后囚禁总统 ，却用总统名 义安排组 阁 ；总统辞呈未经 国会

接受 ，新内 阁也未见国会批准成立 ， 却以 内阁代摄总统职权 ；整个过程都是军事力量在支配 ， 兹复
“

合法
”

，又何
“

不法
”

之有 ？

不仅如此 ，摄政者的
“

组阁
”

方式也暴露出严重问题 。 民初 内 阁有
“

政党 内 阁
”

、

“

混合内 阁
”

、

“

超然内阁
”

等多种形式 。 如果摄阁属
“

超然 内 阁
”

或
“

混合内 阁
”

，
其阁员 由不同党派或政治利益

集 团代表或无党派当事人构成 ，则
“

组阁
”

时须征得相关党派或利益集 团或当事人同意 ，否则就是

强奸人意 ，然而人们却看不到这种政治默契 ，
至少其成员

“

被列入
”

内 阁的东三省张作霖
一

系对黄

郛组阁并不认同 （详后 ） 。 如果摄政内 阁希望走
“

政党 内阁
”

路线 ，其成员革命党人的身份也很难支

持此类 内阁成立 。 从实际就任阁员所属政团来看 ，该内 阁虽一厢情愿宣布由 黄郛 、王正廷 、杜锡珪 、

李书城 、张耀曾 、王永江 、易培基 、王迺斌 、李烈钧等 9 位总长构成 ，但杜 、李及王永江 、王迺斌 4 人拒

不就任 ，

1 人为署理 ，实际仅有 4 位总长 ，
基本都是革命党人 ， 大致出 自

一

党④ ，似乎真有
一

点
“

政党

① 颜 惠庆 ： 《颜 惠庆 自 传 》
，
第 1 8 5

—

1 8 6 页 。

② 底钟麟 、 刘硪 、邓哲熙 ： 《冯 玉祥北京政变 》 ，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 会编 ：
《文 史资料 选辑 》 第 4 辑

，

中 国文 史 出 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1 6
—

1 8 页 。

③ 无明 ： 《颜 惠庆 内 阁 成立》 ， 《 东方杂志 》 第 2 1 卷第 1 7 号
，

1 9 2 4 年 9 月 1 0 曰
， 第 6 页 。

④ 沈亦云 ： 《 亦 云回忆 》上 ， 第 2 0 2
—

2 0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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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
”

意味 。 但
“

革命党
”

不是议会党 ，早在议会失去凭借 ， 由其组阁
，
已属非伦 。

？ 退一步言 ， 即便

可以组阁 ，也须明 了 ，

“

政党 内 阁
”

的成立前提是该党在国会中 占有多数席位 ，故 由其党魁出 面组

阁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盖黄郛既非党魁 ，该
“

党
”

亦非
“

多数
”

。 而勉强 由
“

革命党
”

组成的 内阁

因人数太少 ，
又不可避免出现了以 9 个阁员签署的命令实际仅有 4 人署名 ，其中总理及教育 、交通 、

农林 3 部总长皆黄郛
一人兼任的尴尬局面 。

摄阁名单发表后 ，
人言啧啧 。 首先是出现了摄阁最担心的列强普遍不予承认的情况 。

？ 在国

内 ，非议声更是不断 。 张作霖就表示不满 ，他不许奉系阁员王永江、王迺斌到京就职 。 直系联络各

省实力派在南京组织的
“

十省大同盟
”

，对摄政内阁不予承认 ，决议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 ，北京所发

命令概不接受 。
③ 还有人从地缘政治立场进行抨击 ，说此次摄阁人选 ，陆军 、参谋 、财政 、交通各部 ’

都是南方人 ，整个内阁无
一不是南方人 。 曹吴倒了 ，北方成了南方人的天下 ，将来北方人还吃不吃

饭 ？ 有人郑重其事地去见冯玉祥 ，表示抗议 。 冯无言 以对 ，干脆回以
“

俄国人是北方人 ，
日本人也

算是北方人 ，你去请他们来不好么
”

④
，政治上的窘迫 ，可见一斑 。

北京政变的实质是军人干政 。 冯玉祥发动政变时陈述的理由是要
“

革军权万能之命
”

⑤
，但整

个事变却充分证明他就是
一

个
“

军权万能
”

的信奉者 。 冯玉祥班师回京发表的停战主和通电 中 曾

有
“
一

切政治善后问题 ，应请全国贤达 ，急起直追 ，会商补救
”

的承诺 。
？ 但其实际做法却完全相反。

冯召开北苑军政会议讨论政治善后 ，胡景翼 、孙岳表示
“

许多事都请总司令全权办理
”

⑦
；鹿钟麟事

后承认
“

我们是奉冯先生的命令逼宫
”

⑧
；
美国学者路康乐称黄郛内 阁是

“

冯玉祥控制下的
‘

代理内

阁
’ ”

。
？ 均可谓

一

语道破 ，切中要害 。

摄阁的
“

合法性
”

存在问题 ，其对优待条件的修改 自然受到非议 。 事变发生后 ，满蒙协进会致

函张作霖请主持公道 ，根据
“

法律不得以命令变更废止
”

的原则 ，提出
“

以 四人摄 阁代理之政府 ，更

何能取消变更参议院所议决之优待条件
”

的质问 。
⑩ 庄士敦认为摄阁假总统名义颁令取消优待条

件存在合法性 的问题 ， 因
“

这个总统指令是
一

个非法的内 阁炮制出来的
”

。 清室内务府拒绝承认条

件修改 ，认为
“

从未以任何合法手段或依据宪法取消过优待条件
”

ｏ
？ 尽管这些责难未能改变优待

① 对此 ， 当 时国人有明确 的认知 。 章士钊就指 出
：

“

大凡政团之组 织有二 ，

一立于 国会之外 者 ，

一 立于 国会之 内 者。 前 者谓

之普通政治结社 ，
后者乃政党也 。 政党者 ，有一定之政纲 、党员

，
占议席于 国会

，

ａ 伺现政 府之隙 而 攻之
， 有隙 则谋倒之 ，

且取而代

之
，
以 实行其党 纲者也 。 普通政治结社 ，

则 无组织
＇

内 阁之野心
，

无侧 身议会之必要 ，
不过对于一定之政 治 问题

，
发表其意见 ，

且期其

意见发生效力 者也 。

” “

凡政党者 ， 皆求于现行国 家组织之下 ，
相迭代用

，
以 施行其政策者也 。 故凡政党

，
不得含有革命性质 。

”

这是
“

组织政党之要素
”

中
“

最不可缺者
”

。 据此 ，章氏得 出 了
“

革命党者
，
非政党也

”

的判断 。 章士钊 ： 《何谓政 党 ： 政党政治论之二 》
，

《幸士钊全集》 第 1 卷
，
文汇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5 3 9
—

5 4 1 页
； 《 帝国 统

一 党党名 质疑》 （
1 9 1 1 年 3 月 1

一

3 曰 ） ， 《章 士钊 全集 》 第 1

卷
， 第 4 7 7＾ 8 1 页 。

② 1 9 2 4 年 1 1 月 1 4 日
，
黄郛循例 宴请驻 京外交 团 ，意 图得其祝贺和承认

，
但除 苏联之外的各 国使节均 未 出席 ，

致使宴会不得

不 临 时取消 。 参见李新总编 、
汪朝光著 《 中 华民国 史 》 第 4 卷 （

1 9 2 0
－

1 9 2 4
） ， 中华 书局 2 0 1 1 年版 ， 第 4 6 3 页 。

③ 鹿钟麟 、刘 骥 、 邓哲熙 ： 《冯玉祥北京政变》 ， 《文史资料选辑 》 第 4 辑 ， 第 1 6
—

1 8 页 。

④ 冯玉祥 ： 《我的生活 》 ， 第 3 7 7 页 。

⑤ 《冯 玉祥与柯 乐 文谈话 》 ，《 申报》 ，
1 9 2 4 年 1 1 月 8 曰

， 第 2 张第 7 版 。

⑥ 凤岗及 门 弟子编 ：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下 ， 《 民 国丛书 》 第二编第 8 5 辑 ， 上海书店影印本 ， 出版时间 不详 ， 第 4 6 5
￣

4 6 6 页 。

⑦ 冯 玉祥 ： 《我的 生活》 ， 第 3 7 6 页 。

⑧ 潘际坰 ： 《 宣统皇帝秘闻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国 史料＆刊 续编》 （
8 1 8

） ，
台 北

，
文海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 第 4 9
一

5 0 页
。 冯

玉祥 1 1 月 9 ａ 集合士兵谈话 ，
称

“

宣统终 曰在皇宫上朝 下谕 ，
民 国何能容之

，

故命鹿旅长除此祸根
”

。 《 冯玉祥 曰记 》第 1 册 ， 第 6 5 3

页 。

⑨ 路康 乐 ： 《满与 汉 ： 清末 民初的族群关 系 与政治权 力 （ 1 8 6
1 

—

1 9 2 8
） 》 ， 第 3 0 5 页 。

⑩ 《 满 蒙协进会等致张作霖呈文》 （
1似 年 1 2 月 ） ， 《 專仪 出宫后 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 ， 《历史档案》

2 0 0 0 年第 1 期
， 第 6 9 页 。

？ 庄士敦
： 《 紫禁城的黄昏 》 ， 第 3 2 1

—

3 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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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 室优待条件
”

的 法律性质 与 违约 责任

条件已经修改及溥仪被迫 出宫的既成事实 ，却足供研究者思考 。

问题在于 ，何以这种看似只会给 自 己招惹麻烦的事 ， 冯玉祥会乐于去做 ？ 1 9 2 1 年 3 月 1 9 日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指出 ：

“

拯救或再造民 国 已经成为如此有利可 图的行动 ，那些军阀和其他寻求

日 后升迁捷径的人 ，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着棋的 。

“

①冯 氏发动政变并逼清帝出宫 ，除他本人所说的冠

冕堂皇的理由外 ，或者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冯玉祥 自 己的 日记透露出
一些蛛丝马迹 。 1 1 月 9 日 即驱逐溥仪 出宫后 4 天

，
冯玉祥在与罗开

榜等人谈话时称 ，

“

财政
一

项殊难 ，实有应付不暇之虞
”

。 1 2 月 1 4 日在与黄郛 、屈 映光等人谈话时

冯透露 ，其军队
“

现欠饷七百余万之多
”

。
② 摄阁修改优待条件的命令说 ：

“

近 自财库空虚 ，支应不

继
，竭蹶之痛 ，

盖伤其身 。 故当百政刷新之会 ，得两方同意
，
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

“

③这些都透

露出冯军面临的经济困难与条件修改的内在联系 。

在此背景下 ，有数百年富藏的清宫 自然成为觊觎 目标。 冯玉祥国民军劫掠清宫财物的记载甚多 ，

主要包括 ：

1 ． 人宫时公开劫掠 。

“

是 日 后门
一

带 ，临时戒严 ，军警林立 。 鹿 、张两人进宫 ， 即开元明清

三朝收藏之宝库 ，劫掠宝物 ’
以军用大卡车 ’

运载而出 ，
万 目 睽睽 ，人所共见 ，无可掩饰 。

”

④ 2 ． 颐和园

附属稻田及皇产房屋之收入 大半 由冯军派人坐收 ，用作冯军军费
＂

。
⑤ 3 ． 鹿钟麟 、张璧等入宫时乘

间偷窃 。 张拿走钧窑花盆 ，鹿拿走一翡翠瓜 。 李景林后来通 电声讨冯玉祥称 ：

“

其对清室也 ， 阳假

驱除专制之名 ， 阴行剽劫资财之实 ，遂致数千年国粹精华烬于
一

旦 。

”

？曹汝霖说 ：

“

闻冯玉祥所盗 ，

不过一库 ，
盗后将库纵火焚烧 。 当时宫中失火 ，

确有其事
， 消防员 尚检得烬余金属 ，亦可证明 。

”

⑦迟

云鹏事后致函王怀庆称 ：

“

前年冯逆相逼 ，事起仓促 ， 只身出宫 ，寸缕未带 ， 宫中珍宝皆被冯 、鹿二贼

搜卷一空 ，余残之物又被李石曾 、徐谦等据为私有 ，统望维持 。

”

⑧此类说法 ，未必尽是 ，亦谅非尽诬。

冯玉祥的所作所为 ，
否定了北京政变的

“

革命
”

性质 。 既非革命 ，就意味着 尚承认
“

法统
”

， 而按

照既有
“

法统
”

，其单方面修改优待条件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则无疑 。

五 、 余论 ：激进政治语境下胡适的失语

综上可知 ，
清室优待条件是 由民 、清双方全权代表谈判商订 、双方最高立法机关及行政当局议

决颁布的带有民国
“

建国根本
”

性质的法政协议 ，非如论争一方所言 ，仅系 民国施与逊清皇帝的片

面恩惠 ，
可单方面修改 。 优待条件订立之后 ，清室固常爽约 ，但条件本身含混不清 ，易生歧义 ，亦有

以致之 ；
而 民国方面一直存在的欠款等违约行为 ，也不应忽略 。 至于条件修改 ，

不仅摄阁所提理由

如清帝复辟应负刑责及未履约移宫等难尽成立 ，其修改手续也成问题。 根本上言 ，在不敢承认所为系
“

革命
”

事实上也不具
“

革命
”

含义因而问题已被当事人纳入既有法律框架内认知的前提下 ，
摄阁的成

立本身就不被认为
“

合法
”

；行为主体既非合法产生 ，其对优待条件的修改 自然谈不上有法律依据 。

① 转 引 自 庄士敦 《紫禁城的黄 昏》 ， 第 2 0 5 页
。

② 《冯玉祥 日记》第 1 册 ，
1 9 2 4 年 1 1 月 8 日 、 1

2 月 1 4 日 ， 第 6 5 3
、

6 7 5 页 。

③ 凤 岗 及 门 弟子编 ： 《 三水 梁燕孙先生年谱 》下 ， 《 民 国丛书 》 第二编第 8 5 辑 ， 第 3 6 8 页 。

④ 曹汝霖 ： 《 曹汝霖一 生之回忆 》 ，
第 2 5 8 页 。 另据知其 内幕者云 ，

此事之发动 ， 由 于清室 自 军兴后
，
闻 军阀规舰其财产

，
屡开

会议
，
商讨对策 ，

及至近 曰
，
某军 阀欲敲竹杠之声 浪更甚

，
清室 因事势 已急

，
有倩某 国 人为之保险之说 。 不料风声传 出

，
遂有 昨 曰 之

事发生 。 《三百年清运 昨 曰告终 》
，
《顺天时报》

，

1 9 2 4 年 Ｉ Ｉ 月 6 曰
，
季嘯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第 2 册

，
第 2 8 5

—

2 8 6 页 。

⑤ 《清室要求复宫 》 ，
《兴华》 第 2 3 卷第 2 9 期 ，

1 9 2 6 年 7 月 2 8 日
，
第 4 3 页 。

⑥ 《郑孝胥 曰记 》第 4 册
，

1 9 2 5 年 1 2 月 6 曰
， 第 2 0 7 6 页 。

⑦ 曹汝霖 ： 《 曹汝霖 一生之 回忆 》 ， 第 2 5 8 页
。

⑧ 《迟云鹛致王怀庆 函 底》 （ 1 9 2 6 年 5 月 4 日 ） ， 《溥仪 出宫后 图谋恢复优 待条件 史料 》 ， 《 历 史档案 》 2 0 0 0 年 第 1 期 ， 第 7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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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室优待条件的修改引发了
一场激烈的政治法律争议 。 在这场论战中 ，胡适虽持论甚乖 ，各方

对胡适的驳论也未尽允当 ，但有关驳论发表后 ，

一贯好战且善战的胡适似乎并不恋战 ，
没有做出正

面回应 。 原因在于胡适只是借题发挥 ，其所思所想并不在此 ，
而在追求

一

个现代民主国家应有的精

神内涵 ， 即民主法制 ，具有容纳不同政见的思想政治雅量。

在胡适看来 ， 当时国人严重缺乏这种精神 。 在稍后发生的北京
“

群众
”

火烧《晨报》馆事件上 ，胡

适充分表达了他的认知 。 当时陈独秀等人都为该报被烧叫好 ，胡适忍不住出来对陈说 ：

“

几十个暴动

分子围烧
一个报馆 ，这并不奇怪。 但你是

一

个政党的负责领袖 ，对此事不以为非 ，
而以为

‘

该
’

，这是使

我很诧怪的态度。

”

胡适说这番话有其前因 。
1 9 2 0 年

，
胡适曾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表 《争 自 由宣言》 ，

要求政府废止专制法令 ，保障人民的言论及集会结社 自 由 。 现在
“

群众
”

火烧 《晨报》馆 ，陈独秀却为

之叫好 ’这不能不使胡适深感
“

诧怪
”

。 他表示 ：

“

《晨报》近年的主张 ，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 ，决

没有
‘

该
’

被 自命争 自 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
；
因为争 自 由的唯

一

原理是 ：

‘

异乎我者未必即非 ，而同乎我

者未必即是 ；
今 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 ，

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

’

争 自 由 的唯
一理由 ，就是期望大家

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 凡不承认异己者 自 由的人 ，
就不配争 自 由 ，

就不配谈 自 由 。

”

①

在优待条件修改问题上胡适出来唱反调 ，正是基于同样的认知 。 当国 民军驱逐溥仪出宫之时 ，

社会上也是
一

片叫好声 。 邵力子说 ， 自曹锟倾覆以至今 日
，稍快人意者只有三件事 ，其中之

一

就是
“

溥仪废号 出宫
”

。
② 李潢在北京发起成立

“

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
”

，
特申三义 ： （

一

）根本取消清室

优待条件 ； （
二

）诛戮溥仪 ； （三 ）惩办遗老 。
？ 曾琦也主张杀溥仪并 申论了

“

溥仪当杀
”

的四个理 由
，

最后归纳说 ：

“

要之
，吾人不欲图 民 国之巩固则 已

， 欲图 民国之巩固 ，则此
‘

斩草除根
’

之计 ， 固不可

不断然施行而无取乎
‘

妇人之仁
’

也 。

”④上海商会要求取消 《清室优待条件 》 ，
理 由是

“

帝号不除 ，终

成祸种
”

。
⑤ 张继出示告人曰

：

“

非斩草除根 ，不了此事 。

”

？整个一片喊杀声 。

舆论之所以为驱逐溥仪叫好并进而喊杀 ，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 ，
民国 与皇帝不共戴天 ，

民 国没

建好是因为有皇帝存在 。 1 9 2 4 年 1 0 月 2 6 日徐谦就北京政变发表通电 ，专 门提到皇室问题 ，称
“

帝

制之根株不除 ，则 国基终有动摇之患
＂

。
⑦ 1 1 月 1 1 日 ，孙 中山就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致电冯氏 ，

称
“

此举实大快人心 ，无任佩慰 。 复辟祸根既除 ，共和基础 自 固 ，
可为民 国前途贺

”

。
⑧ 稍后毛又新

发表文章指 出 ：

“

恢复皇帝 ，就当取消 民国 ；成立民 国 ，就当取消皇帝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 因为这

两样东西 ，绝对是冰碳不相容的 ，是不能双管齐下的 。

”

？

然而果真溥仪被逐出宫或被杀 ，
民国基础就巩固了吗 ？ 这正是胡适要提出的疑问 。 他对批评他

的李宗侗 、李书华表示 ；

“

人各有所见 ，不能强同 。 你们两位既屡 以民国为前提 ，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

① 《 胡适致陈独秀 （ 稿 ） 》 ，
《 胡适 来往 书信选 》上

，
第 3 5 5 页 。 关于《晨报》馆被焚事件发生后舆论的缄 口

，章士钊主持的 《 曱

寅周刊 》揭露说 ：

“

近 日 时评 中最可 悲怆者 ，
莫如晨报馆被 焚

，

而无一人敢下严正之批评。 即该报复刊 之 Ｓ ， 亦 不敢著一 字
，
固 不能

不服今人量之宏知之哲 ，
又不能不哀今 日 遇之苦耻之甚 。 盖在 专制政府之 下

，
报章偶犯触 忌

，
亦 不过捕经理

，
封报馆

，
尚 不至 于捣

毁之余
，

继以 焚烧 。 即
一

时 同业 ，尤必大声援助 ，诘责政府之不 当
， 迫其复起

，

必且诉之法庭 ，
追求损失 。 至 少 亦必 有相 当之 申辨

，

以 自 述其冤愤 ， 未有默 尔而 息
，
茹痛吞声 ， 若此时者 ！

”

《 时评》
，
《 甲 寅周刊 》 第 1 卷 第 2 4 号

，
第 1
一

3 页 。

② 邵力 子 ： 《 为教育界争人格》
，
傅学文编 ： 《 邵力 子文 集》下 ，

中华 书局 1 9 8 5 年版 ， 第 1 0 0 8 頁 。

③ 《北京各界反对优待清室 大同盟通电》 ， 《醒獅 》 ， 第 2 2 号
，

1 9 2 5 年 3 月 7 日
， 第 3一 版 。

④ 曾琦 ： 《再论溥仪 曹锟应 杀之理 由 》 （ 1 9 2 4 年 1 2 月 2 0 曰 ）
，
陈正茂等编 ： 《 曾琦先 生文集》上 ， 第 2 7 6

—

2 7 7 页 。

⑤ 《 沪 商会请取消 清室优待条件 》 ， 《 清华周刊 》 第 3 4 1 期
，

1 9 2 5 年 3 月 2 7 曰
， 第 5 5 贲 。

⑥ 《郑孝胥 日记》 第 4 册 ，
1 9 2 4 年 1 1 月 2 9 日

，第 2 0 3 0 页 。 张继在 回忆录中亦称 ，
冯氏

“

驱清酋宣统 出宫 ，惟以 未能斩草除根为

憾耳
”

。
张继 ：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 ．

曰记》 ，沈云龙主编
： 《近代中 国更料丛刊三编》 （ 2 5 ）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第 1

6 页 。

⑦ 无聊子 ： 《北京政 变记 》 ， 荣孟涞 、章伯锋主编 ： 《近代稗海》 第 5 辑
，
四川人民 出版社 1

9 8 5 年版 ， 第 4 2 9 页 。

⑧ 《致冯玉祥电 》 （ 1 9 2 4 年 1 1 月 1 1Ｂ ）
， 《
孙 中 山全集 》 第 1

1 卷
， 第 3 0 2 页 。

⑨ 毛 又新 ： 《我对于优待条件之谬见 》 ， 《京报副刊 》 第 4 0 号
，

1 9 2 5 年 1 月 1 8 日
， 第 5

￣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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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 宏 ／
“

清室优待条件
”

的法律性质 与 违约责任

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 由 。 你们只知道
‘

皇帝的名号不取消 ，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

立
’

，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 ，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
一个民 国的条件多着呢 ！

”

①

胡适所言 ，道出了当时中国政治的要害所在 。
2 0 世纪 2 0 年代 ，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洪波涌起 。 晚

清以来以
“

反满
”

为内涵的
“

民族主义
”

余音绕梁 ，与反对外国列强的诉求 （亦称
“

民族主义
”

或
“

国家主

义
”

）交织 ；而
“

民主主义
”

的当务之急又被狭溢理解为铲除
“

帝制余孽
”

，
取消

“

皇帝称号
”

，两种
“

主义
”

共

同构成取消清室优待的理论支撑 。 加之国人思变心切 ，激进思潮泛滥② ，在清室优待问题上 ，胡适几乎成

了特立独行 、孤身作战的一
“

派
”

，其反对意见则差不多构成思想及社会舆论的全部 ，
以致胡适寡不敌众

，

刚一登台发言便戛然失语 。

一篇时论分析说 ，
近来社会上对于处置清室问题分出两派 ：

一

为和平的 ，如徐

谦 、陈太齐 、钱玄同等 ，
只主张将优待条件根本取消 ，

而对溥仪及遗老不加处分 ；

一为激烈的 ，如反对优待

清室大同盟中诸人 ，主张根本取消优待条件外 ，并要惩处溥仪及遗老。
③ 连国 民党左派徐谦都只 能算

是
“

和平
”

一派 ，在力主杀戮溥仪的更激进一派面前相形见绌 ，处此情境 ，胡适还能再说什么呢 ？

但胡适已经发表的言论却对 当时的中 国政治有重要针链作用 。 就论战所涉优待条件的修改而

言
，
摄 阁方面提出的理由是防止复辟 ，巩固共和 。 但显见的事实是 ，共和民主制度的主要威胁早 已

不在清室 。
④ 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执掌权柄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者 ，逊清皇帝或许真有

“

复辟
”

愿

望 ，
但其能力 已不足达此 目 的 ，故其心思主要是在维持优待条件 ，保住民国给予的优厚待遇 。

⑤ 倒

是标榜维护民 国安全者的所作所为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肆意践踏以及对共和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思

想言论 自 由的违宪限制 ，
才真正值得正视 。 当时 ，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南北政治家和拥兵 自重的军

阀 ，谁不冠冕堂皇地标榜维护共和？ 却没有
一人遵守共和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 ’

以致人们普遍对这
一

制度丧失信心 ，这才是共和民主制度最大威胁之所在 。

从这一角度观察 ，看似师出有名 的
“

反复辟
”

很大程度上已被扭曲 为军阀 、政客实现 自 身利益

的手段 ，
而被裹挟参与

“

复辟
”

的清帝也就悲剧性地成 了希望在政治上改弦易辙者寻找的
“

民主共

和
”

制度被弄得面 目全非的替罪羊 。

〔作者杨天宏 ，
四 川大 学 9 8 5 工 程 区域 文化 与 民 族历史 创新基地教授 ，成都 ，

6 1 0 0 6 4
〕

（ 责任编辑 ：
胡永恒 ）

① 《 胡适致李书 华 、 李宗 侗 （稿 ） 》 （
1 9 2 4 年 1 1 月 2 8 日

）
， 《胡适 来往 书信选》

上
， 第 2 7 8 页 。 章 士钊在 清帝退位时就 曾指 出

：

“

存 帝号与共和不能相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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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年版
，第 1 4

一

1 5 页 。

② 北大 2 5 周年校庆 时举行 民意调 查 ，其 中 第二 问为
“

你相信 Ｓ今 国会吗？

”

调 查结果 ，相信与 不相信 者票數共计 6 6 9 张 ， 其

中不相信票数 占 9 9 ％ 以 上 。 朱悟禅 ： 《北大二 十五周年 纪念 曰 民意测量分析 》 ， 《 新 民国 杂志 》 第 1 卷 第 5 期
，

1 9 2 3 年 1 2 月
， 第 3

页 。
人们否定国会既与 国会本身 的 问趙有关 ，也 与激进语境有关 。

③ 《 溥仪决定赴 曰欤 》 ， 《益世报》 ，
1 9 2 5 年 3 月 1 1 曰 ，季啸风等编 ： 《 史料外编 》第 2 册

， 第 2 8 5 页 。

④ 在 时人心 目 中 ，清帝实际 已成无用之人 ，有所谓
“

废帝诚然废物
”

的说法 。 社言 ：《废帝诚然废物》 ，《兴华》第 2 3 卷第 2 9 期
，

1 9 2 6 年

7 月 2 8 日
，
第 3
—

1 页 。 《 大陆报》早些时候 亦云
：

“

北京政府提 出清帝逊位条件 内有清帝惟弃参政之权 ，仍袭用天子之号 ， 司理祭祀一款 ， 据

此间 留心北京时局之人云 ，
此不过为满人图保朝面最后之计耳。

＂

转 ？ 丨 自 《反对清 帝仍 留尊号之预 言》 ， 《 申报 》 ，
1 9 1 2 年 2 月 5 曰

， 第 1

张 第 3 版 。

⑤ 《郑孝胥 曰 记》 第 3 册 ， 1
9 1 2 年 2 月 4  0

，第 1 3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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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ｅａｄ ｅｒｓ ｈｉ
ｐｂ

ｏｄｙ
ｏｆｔ ｈ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Ｇｕ ｉ ｚｈ ｏｕ
－Ｙｕ ｎｎ ａｎＵ ｐｒ

ｉｓ ｉｎ
ｇ

＂


ａｃ ｔｕａ

ｌｌ ｙｄ
ｉ ｄｎｏ ｔｅｘ ｉｓｔ ．Ｓ ｅｃｏｎｄ

，ｔｈ ｅａｕｔｈｏ ｒａｒ
ｇ
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 ｅｏ 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ｓｔｈａｔ

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ｄｕｐｒ

ｉｓｉ ｎ
ｇ
ｓ

ｃａｎ
ｇ

ｅｎ ｅｒａｌｌ
ｙ
ｂｅ ｄ ｉｖ 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

ｇ
ｏｒｉ ｅｓ

： 

“

ｄｅｓｉ

ｇ
ｎｏ ｒｇ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ｓ
，

，
，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

ｇ
ｔ ｈｏ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ｂ

ｙ
ＳｕｎＹａｔ

－

ｓ ｅ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 ｔｈ ｅＴｏｎｇｍｅｎ
ｇ
ｈｕ ｉ


；

“

 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 ｔｉ

ｏｎ ｓ
，


“

ｃ ｏｍ
ｐ
ｏｓｅｄｏｆｔｈｅｌ

ｅａｄ ｅｒｓｏｆｔｈ 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ｏｃ ｉｅ ｔ
ｙ

ａｎｄ

ｏ ｔｈｅｒｓ ｅｃｒｅ ｔｓｏｃ ｉｅ ｔ ｉｅｓ
 ；


“

ｓｕ
ｐｐ

ｏｒｔｏｒ
ｇ
ａｎｉｚ ａｔｉ ｏｎｓ

，

“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ｂ
ｙ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Ｊａｐ

ａｎｅ ｓｅｓ
ｐ
ｏｎ ｓｏｒｓ

 ；ａｎ ｄ

“


ａｕｘ ｉ

ｌ
ｉ ａｒ

ｙ

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ｓ

，

”

ｃｏｍ
ｐ
ｏｓｅｄｏｆｔｈｅＱ ｉｎ

ｇｇｅｎｅ ｒａ ｌｓａｎ ｄｔｈｅ ｉｒ ｔｒｏｏ
ｐ
ｓ． Ａｍｏｎ

ｇｔｈｅｓ ｅ
，

ｄｅｓ ｉ

ｇ
ｎｏｒ

ｇ
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ｓｓ ｈｏｕ ｌｄｔ ａｋｅｂａｓ 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 ｌ
ｉ
ｔ
ｙ

ｆｏｒｔ ｈｅｆａｉ
ｌｕｒｅｏｆｔｈ ｏｓｅｕ

ｐ
ｒｉｓｉ ｎ

ｇ
ｓ． Ｆ ｉｎａ

ｌ ｌｙ ，
ｔｈ ｅｓ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 ｅａｒｍ ｅｄｕｐ

ｒｉ ｓｉｎ
ｇ
ｓｗｅｒｅｂ ａｓ ｉｃａｌｌ

ｙ
ｓｉｍｉ

ｌａｒ ｔｏｔ ｈａｔ

ｏ ｆｔｈ ｅＸ ｉｎ
ｇ
ｚｈ ｏｎ

ｇ
ｈｕ

ｉ （
ｔｈｅＴｏｎｇｍｅｎ

ｇ
ｈｕ ｉ

＇

ｓ
ｐ

ｒｅｄｅｃｅｓｓ ｏｒ ） ；ｔｈｅｙ
ｗｅ ｒｅａ

ｌｌ ｃｏ
－ｏ
ｐ
ｅ ｒａｔｉ ｖ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ｏｎ

ｇ
ｍｅｎ

ｇ
ｈｕ ｉ ａｎ ｄ

ｓｅｃｒｅ ｔｓｏｃ ｉｅ ｔ ｉｅｓ
，ｆ

ｏｒｍｅｄｗ ｉｔｈ ｌｅａｄ ｅｒｓ ｏｆ ｔｈ ｅＨｅａｖ ｅｎａｎ ｄＥａｒｔｈＳ ｏｃ ｉｅｔ
ｙ

ａｎｄｏ ｔ ｈｅ ｒｓｅｃ ｒｅｔｓｏｃ ｉｅ ｔ 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ｓ ．Ｗｈ ｉ
ｌ
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ｎ
ｇ

ｌ
ｉｋ ｅｔｈｉ ｓ

，
ｔ ｈｅｓ ｅｃ ｒｅ ｔｓ ｏｃ

ｉ
ｅ ｔｉ ｅｓａｌ ｓｏｈａｄ ｔｈｅ

ｐ
ｒｉ ｍａｒ

ｙ ，

ｃｏｎ ｓｃ ｉｏｕｓ
ｇ

ｏａｌｏｆ ｒｅｓ ｉ ｓｔｉ ｎ
ｇ

ｔｈｅ
Ｑｉ ｎ

ｇ
ｄ
ｙ
ｎａｓｔ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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